

立法院第8屆第8會期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第4次全體委員會議紀錄

繼續開會
時　　間　中華民國104年10月14日（星期三）9時至13時48分

地　　點　本院紅樓302會議室

主　　席　詹委員滿容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進行今日議程所列報告事項及討論事項。

報　告　事　項

邀請司法院秘書長列席說明立法計畫。

討　論　事　項

審查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司法院及所屬主管收支部分。

主席：現在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立法計畫，並報告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司法院及所屬主管收支部分。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謹代表司法院就主席所指示的兩項議題做簡單報告。首先有關司法院本年度之立法計畫，請大家參閱本院提供之書面資料。

司法院已經送立法院審議的法案，計分兩類，第一，經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完竣，交由黨團協商的案子，這部分計三案：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六條、第四百六十九條修正草案及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修正草案。其中刑事訴訟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依照兩公約及相關解釋認為應該對人權保障之條款有所修正，希望能夠儘速完成立法，以符合兩公約相關規定。

至於刑事訴訟法第四百五十六條、第四百六十九條修正草案是對於受有罪判決確定者之入監執行方式，以防止逃匿，這也是對判決確定之案件，讓正義有所伸張的一個重點修正，希望能儘速完成協商。

另外，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是解釋制度法庭化，以提高大法官解釋案件審理效率。目前這部分朝野黨團除就涉及憲法訴願之保留爭議條文仍未達成共識外，其實條文均經黨團協商通過，希望在有爭議部分大家儘速討論完後，可以完成立法程序。

第二，尚待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議的案件計六案，包括人民觀審試行條例草案、行政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法院組織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法院組織法第六十三條之一修正草案、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十三條修正草案及法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其中人民觀審試行條例草案是國家引進人民參與刑事第一審審判制度，大院委員也提出很多版本，希望能夠在討論後有所結論。有關行政法院組織法及法院組織法部分，是有關最高法院和最高行政法院統一法律見解一個很重要的機制變革，也就是設置大法庭、刪除判例及決議制度，對於兩個終審法院的統一法律解釋有非常重要的影響。

有關法院組織法第六十三條之一修正草案，是法務部請司法院提出的草案，主要是針對特偵組是否應改設於高檢署的修正案。

另外，智慧財產法院組織法第十三條修正草案，是對於目前智慧財產法院法官任用資格、遴選、改任及研習事項做部分調整。法官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則是希望法官的個案評鑑制度能更符合社會各界的期待的相關修正。

再者，有關即將送立法院審議的法案，則是破產法修正草案，在名稱上，我們將破產法修正為債務清理法，破產法自民國24年施行迄今，已不足因應社會需求及國際潮流，爰予全面研修。除重新檢討和解、破產程序外，新增法人重整程序，另增訂公法人債務之清理程序，及外國債務清理程序之承認等。本修正草案共計337條，104年6月2日經司法院第157次院會討論通過，同年月17日函請行政院會銜送立法院審議。

至於本院研擬中的法案包括刑事訴訟新制以及刑事案件沒收第三人財產程序條文，後者是依立法院通過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修正案之附帶決議，進行修法的工作。另外還有外國法院委託事件協助法修正草案、少年事件處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和司法人員人事條例修正草案，這幾個法案都是司法院因應司法改革，循序漸進所做的法案修正工作，希望能獲得委員的支持，迅速完成立法。

接下來針對司法院及所屬機關105年度收支預算案提出報告。本人很榮幸代表司法院及所屬各機關，向各位報告「司法院及所屬機關105年度收支預算案」，深感任務重大。承蒙各位委員熱心指導與鼎力支持，司法業務始能日益精進，不斷革新開展，在此謹致由衷的謝忱與敬意。

105年度司法院主管預算案係依施政重點，秉持零基預算精神，通盤檢討原有業務計畫及擬定之新興施政計畫，按輕重緩急優先順序編列而成。本院書面報告詳載：(一)105年度施政計畫重點及預期績效，(二)105年度預算案編列情形，(三)對行政院加註意見之說明。在此，本人特別就其中(二)、(三)項，向各位委員提出口頭簡要報告，敬請指教。

一、105年度預算編列情形

(一)編列原則

本院主管105年度預算案均本零基預算精神編列。其中專項經費部分，除文康活動費、辦公器具、車輛養護費、車輛購置、房屋建築造價等依「中央政府總預算編製作業手冊一共同性質費用編列標準表」編列外，其餘本院及所屬各機關特有之專項經費，如：通訊費、義務辯護律師酬金等，係參酌各類案件量或往年執行情形，做衡平性考量，訂定衡量標準編列之。

(二)歲入部分

1.105年度司法院主管歲入預算共編列59億9,768萬元，較104年度法定預算數62億27萬1千元，減列2億259萬1千元。主要係參照104年度預算執行情形及103年度決算實況，調減規費收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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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歲出部分

1.105年度核實編列249億4,749萬4千元，約占中央政府總預算案1.2%，較104年度增列36億7,494萬9千元，依用途別分析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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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歲出主要增減項目：

人事費部分是配合員額裁改、缺額進用及現有人員升等晉級等增列人事不敷經費，計2億多元。因應法官預計退休情形，增列退休、退養給付256萬餘元。因應勞基法第五十六條修正，增列撥補勞工退休準備金專戶差額經費，計1億4千多萬元。

業務費部分是配合司法改革等政策推動及相關法令規定，增列科技法庭電子卷證委外掃描經費、少年安置經費及特約通譯報酬等支持審判業務所需，計7,315萬6千元。另外，我們自行檢討減列整修經費、通訊費及各項業務旅費等經費，計5千多萬元。

增加比較多的是設備及投資部分，改善擁擠辦公環境，賡續辦理分年延續性資本計畫所需經費45,億3,559萬元，較104年度增列31億100萬元。105年度編列項目如下：(1)台北地方法院市定古蹟婦聯總會修復計畫最後一年經費1,758萬元。(2)桃園地院遷建計畫第6年經費9億多。(3)彰化地院遷建計畫最後一年經費2億4千多萬元。(4)台南地院國定古蹟修復計畫最後一年經費2,662萬6,000元。(5)新北司法園區計畫土地購置、委託代辦及規劃設計經費30億1,909萬5,000元。我們是依照家事事件法通過時的附帶決議，5年內要在北中南東各設一所少年家事法院。我們考量的結果是選在新北市新莊地區，主要是考量其交通網絡行程。由於土地是有償取得，所以編列了土地購置費，這是兩年的費用，第一年編列土地購置、委託代辦及規劃設計經費30億餘元。(6)台北市華山行六司法園區計畫土地購置、先期規劃、委託代辦及規劃設計經費2億3,054萬元。這部分是比較新的，在上次預算審查和好幾次質詢時，尤其是審查大法官案件審理法的時候，大家都認為憲法法庭實在是不能見人，希望能有比較像樣的憲法法庭。這涉及司法院遷建的問題，因為司法院的現址是古蹟，文建會要求我們回復原狀，4樓以及所有不是原有建築的部分都要拆掉，回復到日據時代原始的使用狀態。目前司法院有500多人使用，以後大概只能供200多人使用，如果要達到這樣的目標，司法院一定要遷建。另外，公務人員懲戒委員會、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將來要因應大法庭，設備都不夠，因此希望把司法院、終審法院、資訊中心和將來要新設的商業法院都移到新的地點，也就是華山行六的土地。行政院已同意由司法院無償使用，但是其中還有一小部分屬於台鐵的土地，所以編列土地購置費2億多。目前規劃和設計案已積極進行中，希望能獲得委員的支持，將來我們可以有一個比較能與國際接軌、比較好的司法設備。

另外是支援法官辦理民、刑事案件需要，而汰購的車輛，包括警備車、勘驗車、執行車及公務車共計49輛，比104年度增列了1,198萬。汰購法官審判所需設備也列了九百多萬元。最後是獎補助費，主要是法扶部分增列了一億八千多萬元，金額比較高，主要是案件量比往年增加。依刑事補償法、少年家事法院組織法，也就是家事服務中心等補助費，則是參酌往年執行情形減列了七百多萬元。歲出主要的增減項目大致是以上情形。

在行政院加註意見之說明部分，行政院對本院預算有4點加註意見，在歲出部分，行政院認為本院歲出成長幅度比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高出一些，但如果扣除華山園區與新北園區兩項預算，其實本院預算的成長幅度只有0.26%，可說兼顧了我國經濟成長情形與中央政府財政穩健原則妥為編列的年度概算。至於車輛部分，行政院的指教是高出法務部所屬檢察機關車輛需求的好幾倍，不過，本院的車輛汰換原則都是依照規定辦理，而且是非常嚴謹地遵行，另外也兼顧院檢平衡的原則汰換。畢竟院檢之機關屬性與業務性質皆不同，隨著承辦案件不同，所需車輛之種類當然也不同，因此，所需經費也有差別。第三，行政院認為辦公廳室遷建計畫經費相當龐大，希望妥為安排優先順序，對於這一點，本院辦理中的興建計畫同樣會配合施工期核實編列，而且會考量中央政府財政狀況妥為安排施工期程，同時會以容積最大化的目標朝多元化使用，特別是像華山園區與新北園區，都位在非常精華的土地，我們會做最有效的利用，也一定會朝這個目標努力。

另外一點是關於人民觀審，行政院加註意見，希望初期以部分法院試行，再逐步推展，這也是本院目前在辦理模擬法庭時遵循的原則，101年，我們在士林和嘉義辦理模擬法庭，103年依照立法院附帶決議，增列基隆、高雄、宜蘭和花蓮4所地院辦理模擬法庭審判。今年度開始，我們又增加一項法官志願辦理人民參與審判模擬法庭計畫，目前有台北、台中、台南和屏東4所地院法官志願參與。將來立法通過以後，我們也會配合國家財政情形審慎評估擇點試行。

以上是105年度司法院及所屬主管收支部分的口頭報告，謝謝。

主席：現在開始進行詢答，每位委員發言時間為8分鐘，得延長2分鐘；上午10時30分截止發言登記。

請顏委員寬恒發言。

顏委員寬恒：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今天要審查司法院預算，但本席認為，高達三十多億的新增土地購置計畫在執行率不佳的情形下，顯得沒有必要。例如苗栗地方法院遷建辦公廳舍，在98年就以1.5億購得土地，到現在已經超過5年，仍然閒置，未積極規劃、運用，影響土地之使用效能，請問司法院林秘書長，為什麼會這樣？

主席：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苗栗法院是新蓋的法院，也算相當新的法院，院方也曾經向司法院要求在該地增建一部分，但本院審酌其他各法院都還有其他工程在進行中，而苗栗法院案不是那麼急迫，所以暫緩，該土地將來還是有用的。至於委員剛才指教，我們今年增列設備投資預算比較多，但主要增列的就是華山司法園區，將來司法院和3個終審法院都要遷往該地，因此預算主要用在遷建費用、土地購置，另外一個用途就是購置位在新莊的北部少家法院預定地，這塊土地是有償的，也比較貴。增列的主要是以上兩項的費用。

顏委員寬恒：司法院曾為智慧財產法院辦公廳舍的土地購置計畫編列13億3,600萬，一開始由於行政院還沒有核定林口用地的整體規劃方案，所以土地沒有撥用，保留到101年度，但現在已經超過決算法規定的保留期限，司法院在101年度全數辦理註銷。請問秘書長，這項廳舍改建計畫是不是編列得太過浮濫？

林秘書長錦芳：智慧財產法院設立之初沒有自有廳舍，而是租用新北市板橋火車站樓上兩個樓層作為辦公廳舍，沒有既有門面，所以我們一直希望智慧財產法院能夠有獨立院舍。我們當年也編列了大約6億預算準備興建林口廳舍，但因為林口用地的土地細部計畫始終沒有出來，後來我們編列的預算就等於歸還了。現在我們希望把智財法院搬到新莊，跟北部少家法院在一起，所以部分購地款項是由智財法院編列。

顏委員寬恒：司法院除了籌建智慧財產法院辦公廳舍之外，還有台灣高等法院新建檔案大樓，以及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庭辦公大樓等4項計畫，總經費約19億元，但這些計畫都已經辦理註銷或中止，為何今年還要編列32億預算？

林秘書長錦芳：這個部分包含了幾項繼續性、延續性的分年計畫，包括台北地院婦聯會古蹟修復在內，還有桃園地方法院遷建屬於第6年經費，金額將近10億，彰化地院遷建計畫最後1年經費，金額二億四千多萬、將近2.5億，台南地院也有一項國定古蹟修復計畫最後1年經費，金額二千六百多萬，此外就是華山與新北司法園區的費用，這兩筆費用比較高。所以，總預算與104年度相比，增加了三十一億多元，請委員支持、諒解，我們的辦公廳舍實在需要逐漸汰換。

顏委員寬恒：另外，司法院推動人民觀審制度，已經選定6所地方法院試辦，每一試行法院的經常性運作經費以八千八百多萬估算，每年試辦的總經費大概是五億多元；既然已經在試辦，為何還要再編列2,800萬推動費用？

林秘書長錦芳：為了讓這個制度將來能實際上路，我們希望審檢辯也就是法官、檢察官和律師都能熟悉這個新制度，透過實際運作驗證這個制度的可行性與成效，所以還是要繼續辦理模擬法庭，甚至到日本、韓國等地參訪，因為當地也有類似的人民參與審判制度在運作，所以這項工作還是有必要。除了辦理模擬法庭，研討會、討論會等活動也相當多，另外還有宣導費用，這些都是每年度的例行工作，而且仍在進行當中。

顏委員寬恒：最後，我要談民事調解制度，這個制度原本的用意是希望當事人和諧解決紛爭、減少司法資源的浪費，所以司法院編列大量預算協助推動，但是從這幾年的調解成功率來看，大概每一年都落在37%、38%左右，證明調解成功率不高。我們原本希望透過調解制度來降低司法資源浪費，沒想到卻造成社會資源的浪費，秘書長，你的看法如何？

林秘書長錦芳：其實，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為什麼歲入中的規費收入會減少？很大部分就是因為只要和解、調解成功，案件會撤回，案件撤回之後，原來申請的裁判費必須退還2/3；以前只要退1/2，現在要退2/3。就是因為調解成功率提高，裁判費就少繳，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還是在相當程度上降低了整個司法資源的使用，因為案件如果不需要進入審判程序，節省的司法時間與人力就可以運用在需要處理的案件上。

顏委員寬恒：司法機構的所有作為都會影響人民對於整個司法的信心與觀感，如您剛才提到這些廳舍預算編列，但從執行面來看，很多都因為法律規定期限到期收回或撤銷，這種執行率不佳的狀況會讓國人認為預算編列與預算執行不用心，希望司法院正視這個問題，並且改進。
林秘書長錦芳：謝謝。

主席：請謝委員國樑發言。

謝委員國樑：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司法院新增土地購置計畫高達三十幾億，但近年來也曾發生購置土地閒置，或註銷保留款等情事。當然，這不是本席自己找到的，而是預算中心註明的。我很好奇，請問司法院林秘書長，預算中心在撰寫這些報告時，你們曾經與預算中心溝通嗎？

主席：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沒有，預算中心撰寫這些報告，事先不會告訴我們。

謝委員國樑：不會先跟你們講？

林秘書長錦芳：不會。

謝委員國樑：你們覺得預算中心撰寫的內容客觀嗎？

林秘書長錦芳：預算中心事先沒有問我們，只要問了我們，我們當然會解釋。例如註銷的土地，指的應該就是林口那一筆，該土地原本是要供智財法院使用，會註銷預算不是因為司法院的關係，而是因為細部計畫沒有出來，所以終歸是起因於國家政策改變，那一塊土地有了別的用途，才會有這個變動。

謝委員國樑：請你說明清楚一點，原本是什麼用途，現在又改為什麼用途？

林秘書長錦芳：原本我們是希望將智財法院設在林口，該土地也規劃了一部分要給司法院，後來計畫卻一再變動。

謝委員國樑：就是新北司法園區這一塊嗎？

林秘書長錦芳：不是，新北司法園區是新計畫，由於大院通過附帶決議，要求在北部也設立一座少年家事法院，所以我們積極尋找適當地點。新莊地區因為交通網路、大眾運輸系統完整，所以我們計畫在新莊設置北部少家法院，同時把智財法院也設在該園區。

謝委員國樑：如果可以的話，應該還是要把這些事情說明清楚，否則，依我的感覺，預算中心所想像的跟你們自己說明的內容好像有落差，這樣未必好。

第二，現行法官法明定法官的積極資格以及擴大進用的管道不只透過考試一途。這個部分，我個人很支持，因為外界普遍有一種聲音，就是在法官的養成過程中，從大學畢業以後就跟外界鮮少接觸，考完試後就分派，每天就在小小的法庭裡。我就讀法研所時，曾經碰到幾位法官來進修，他們都非常自律，完全不與同學有任何溝通，講話也惜字如金；永遠都坐在課堂的角落，專心聽老師講課，從不發問、從不對談、從不參與、從不互動。對於法官的自律要求，我是很欽佩，但有時也擔心他們從大學以來就一路這樣生活，會不會有點封閉？所以，我很支持擴大進用管道，但不知道你們最近執行得如何？

林秘書長錦芳：在律師方面，我們主要是遴選有經驗的優秀律師，另外，我們也遴選一些檢察官。在律師部分，每年都有一些，像今年就遴選了15位。

謝委員國樑：這15位已經擔任法官職務了嗎？

林秘書長錦芳：要先受訓。

謝委員國樑：受訓時間不須要到2年吧！

林秘書長錦芳：不用，依照執業期間長短受訓。

謝委員國樑：有沒有已經受訓完畢、投入職場的這類法官？情況如何？大家應該都很關心他們的進度。

林秘書長錦芳：我們也曾經統計，這些律師和一般考試進用的法官一樣，表現也是相當優秀，在判決維持率、折服率等方面，一般當事人對他們的評價與一般考試進用的法官不相上下。

謝委員國樑：有機會的話，希望你們適時向預算中心說明，一方面不要讓預算中心的報告老是呈現你們有不當購地或閒置、浪費公帑的情形，另一方面就是希望你們多推動讓社會多元人才進入法官的服務管道，增加大家對司法的信任。
林秘書長錦芳：好，謝謝。

主席：請蔡委員其昌發言。

蔡委員其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我今天有幾個問題就教司法院。最近我看了幾份民調，主要是關於民眾對於我國司法院法官或整體司法體制與判決的看法，其中司法院所做一般民眾對司法認知的民調顯示，民眾對法官的信任感還是不甚理想。其實講「不甚理想」是客氣了，應該說民眾對於法官的信任度愈來愈低，或者說長期維持低檔。司法院民調顯示，101年度民眾信任法官的比例是41%，不信任者占51%，102年度，信任者占38%，不信任比例占56%，103年度信任與不信任者的比例是43%與49%，到了104年是44%比48%，換言之，長期以來，不信任者的比例都比信任者來得高。

從中正大學的民調來看，更是悽慘無比，不信任法官的比例已經高達78%，信任的只有21%。下一個數據是「法官能不能獨立審判」，這也是司法院自己做的調查，到104年，相信法官能獨立審判者只佔34%，不同意者比例還是高達62.1%，最下面的欄位更為社會上長期流傳的一句話：「有錢判生，沒錢判死。」做了更強烈的印證，對於「法官對於窮人與有錢人的判決標準相同」描述，從102年開始，同意的就只有19%，不同意者高達79%，到了103年，同意的占23%，不同意者占73%，今年、也就是104年的最新數據顯示，同意者占23%，不同意者高達74.1%。請問司法院林秘書長，對於民眾長期以來對於司法人員審判獨立性、對於法官的信任度調查，以及民眾有「有錢判生，沒錢判死。」這種印象或認知，你身為司法院秘書長，有何看法？

主席：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民眾會有這樣的看法，當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是長期累積形成的一種刻板印象。

蔡委員其昌：既然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你是否曾試圖解凍？

林秘書長錦芳：我們也希望。

蔡委員其昌：如果你不去添加柴火，把這種冰凍現象加以融化，冰凍三尺恐怕會惡化為冰凍四尺、冰凍五尺。

林秘書長錦芳：我們也希望，第一種途徑是法官在實務上的表現能夠改變人民對於司法的看法。第二是從制度方面，例如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來改變，因為很多民眾不了解司法制度。我們統計過，85%民眾沒有來過法庭，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觀念，就是看了媒體報導，讓他們誤認一些事實，畢竟不是親身經歷的案件，如果親身經歷，就會有不同感受。所以，我們希望透過人民參與審判這類制度上的改變，讓老百姓進入司法領域，了解司法制度的運作，讓他們知道法律有證據裁判主義、罪疑唯輕、無罪推定等原則，進而對於司法有比較合理的期待。

蔡委員其昌：這個大架構，我不會反對。但你們做了民調之後，有沒有針對民調結果做更進一步的研究？也就是如何增加民眾對司法的信任程度？你有沒有看過這項民調的其他細節？

林秘書長錦芳：有。

蔡委員其昌：那麼，在你們的民調裡，凸顯了民眾相信什麼？
林秘書長錦芳：其實，我們自己的統計處也委外做過相關民調，不滿意度其實已經稍微降低了一些，但我覺得我們還是可以改變。

蔡委員其昌：秘書長，我覺得妳不夠用功。連你們自己做的調查都顯示，對於司法不滿意的狀況已經非常糟糕，請妳告訴我，不信任度71%與不信任度69%有什麼差別？差不了多少啦！只不過是在放牛班比較誰是第一名、誰是第二名，沒有太大的意義。從你們的民調數據來看，如果問民眾法官評鑑之實施是否增加民眾對司法的信任程度，回答「會增加對司法信任程度的」有70%。這是你們做的民調，而我請你回答的原因，就是希望妳能回答我這一題，不是回答我未來人民參加審判有什麼效果等等，你們自己做的民調就已經提出藥方了！你們詢問受訪者，受訪者回答不信任司法，接著又問，如果司法院進行法官評鑑會不會提高對司法的信任度，認為「會」的受訪者高達70%。就算是交叉分析，連原本不信任法官的受訪者，都有高達67.5%認同只要落實法官評鑑，就會轉而信任法官，也就是說，原本不信任法官的受訪者在法官評鑑制度實施之後就會信任法官的比例高達67.5%。這樣交叉分析就知道，對於那些不信任的人，要怎麼改變他們的觀感，就是落實法官評鑑。

秘書長，上次我也曾經質詢妳相關問題，法官評鑑是3年做一次，對不對？

林秘書長錦芳：那是全面評核。

蔡委員其昌：對，我現在問的就是全面評核，全面評核就是每3年一次嘛！

林秘書長錦芳：對。

蔡委員其昌：上一次你告訴我之後，本席也認為相隔時間太久，而且不僅3年做一次，回收率才13%，而你們又認為，用13%的意見來評鑑法官是否做得好，沒有參考作用，本席也同意，所以，本席建議增加到每年一次，並且想辦法提高回收率，落實法官評核，不要3年才評核一次，你們承諾回去研究。請問現在研究狀況如何？

林秘書長錦芳：每年辦理的話，人力成本會相當高，以我們去年辦理狀況來說，實際發出去的件數是二十二萬六千多份……
蔡委員其昌：回收率13%，我上次已經問過了。

林秘書長錦芳：所以回收率非常低，以22萬件的實際件數計算，回收率就更低了，只有5.7%。寄出去這麼多，回收情況卻這麼差，還要逐筆分析，花的成本當然很高。

蔡委員其昌：民調都已經告訴你，多數人對法官、對司法體制不信任，情況嚴重，妳還在說那些耗費成本等問題，我聽不下去。你們沒有藥方，但自己做的民調已經告訴你們藥方是什麼，就是法官評鑑，你們就去落實，該怎麼評核就去做，因為大家相信這一套，民眾相信這一套！但你們以法官評鑑耗費成本為由，所以決定還是每3年一次，但這又沒有辦法降低民眾的不信任感。如果我是司法人員，得知民眾認為司法是「有錢判生，沒錢判死」，我會感到很悲哀，這就好比問民眾「對立法委員的信任度」，民眾回答「很低」一樣，我也會覺得很悲哀，所以我很努力地維護立法委員的形象，我們自己要守規矩！同樣的道理，人民對司法不信任的狀況，比不信任立法委員更嚴重！立委每4年還可以被淘汰一次，選票不要投給某立委就好了，對司法人員卻沒有辦法，多少有心、真的想從事司法改革、端端正正、守規矩的司法人員，看到這樣的民調，內心都在淌血，甚至半夜會掉淚，司法院應該負起責任嘛！面對這樣的民調，而且是你們自己做的民調，都告訴你們，即使是不相信司法公正性的民眾，也會相信法官評鑑，而我在司法與法制委員會卻一再得到的答案，就是法官評鑑耗費太多人力成本！我不知道有什麼比司法公正更重要，你們編列那麼多預算，要用來蓋那麼多廳舍，這麼多廳舍可以提高民眾對司法的信任度嗎？不會的！廳舍蓋得再豪華、再新，人民還是不相信司法。司法的公正得到人民的信任是很重要的，我相信，你們提的方法或許多多少少都會有一點幫忙，連你們自己做的民調都顯示，落實法官評鑑才是最重要的。我當然知道會耗費成本，做民調難道不需要花錢嗎？都需要，做每件事都需要成本，但最重要的是什麼？就是如何讓人民相信司法。可是你們研究的結果，還是耗費人力成本太高。

林秘書長錦芳：委員講的法官評鑑跟民調裡的法官評核是2個不同的議題。

蔡委員其昌：我當然知道。

林秘書長錦芳：我們會加強法官評鑑，但那屬於個案評鑑；進行法官評核也是希望……

蔡委員其昌：不然你們也可以改問法官評核，看看民調結果會不會比法官評鑑更高。在民眾的概念裡，就是必須有監督司法人員的機制、要有退場機制，要能保障多數認真、守法的法官，對於少部分不肖法官也要有辦法處理，民眾的概念就在這裡。所以，如果不落實這項工作，只維持3年一次，大家就會認定是玩假的，大家都是內行人，不要講這種話，應該是看要不要做，找出問題在哪裡，以及怎麼解決，如何將不客觀的因素，從技術面處理，而不是因為有諸多困難就不做，這是我的概念。

林秘書長錦芳：這是沒錯。

蔡委員其昌：我還是要告訴妳，如果這項工作不落實，我就會每次問妳，也會同時拿這個民調出來罵。這是很簡單的道理，為什麼不做？如果這種大事都不做，司法院想必連小事都不做。

最後，我上次就跟你們講，司法院的網站亂七八糟，我再舉一個例子，就是法學資料檢索系統，為什麼不改？本席的助理一直向你們回報，連結點進去之後還是無法使用，你們為什麼不改？我不懂為什麼不改。結果我的助理主動幫你們處理好了，怎麼改？很簡單，因為現在的連結網址錯了，只要把網址最前面的「nw」刪除，就可以連結了。這麼簡單的事，你們也不做，更別講大事了！這些事情，本席上次都問過了，叫你們改，你們也不改。會後我請助理跟你們的同仁講，你們還是不改。這件事很困難嗎？於是我請助理幫你們研究一下怎麼處理，結果發現只要把網址前面的「nw」2個字刪除，就可以連結了。你們就是不改！我不清楚為什麼。尤委員美女提了一大堆提案，準備刪減你們的預算，我簽得很高興，但你們連這點小事都做不好，妄談推動司法改革、讓人民相信司法，實在扯太遠了。我不是要挑戰你們，我上一次就問過了，也向你們預告，蔡委員其昌問過的事，一定會再追，我不是隨便問問之後就走，隔天再問不一樣的事，以後就忘了。不會的！我會每天追，你們做不好，我就每天盯，這才叫做監督，就是理性地監督你們嘛！為什麼這樣的事你們不做？我不懂。
主席：接下來輪到本席發言，請尤委員美女代行主席之責。

主席（尤委員美女）：請詹委員滿容發言。

詹委員滿容：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本席剛才仔細聆聽了司法院林秘書長的報告，對於立法計畫的現況與前瞻做了很翔實的鋪陳，也了解我國司法體系是在這種積極主動的運作之下。我要鼓勵本院委員同仁，雖然這是本屆最後一個會期，仍應盡速協助相關立法審議完成。對於預算編列原則以及實質項目、預算的增減，林秘書長也做了非常翔實的報告，在我過去三、四個月短短的任期中，我認為這樣的報告堪稱楷模，我要表示尊敬之意。

第2，我想接續剛才蔡委員所提的司法公信力議題。我看到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所做的報告，不信任或質疑公信力的指數高達74.3%。當然，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人都清楚知道，在任何調查報告中，擷取標本、調查對象、問題設計以及如何調查、何時調查、如何分析解讀等，都有相當程度上的技術問題。在這篇報告中，我沒有看到研究者對於研究方法做出任何翔實的說明，我想藉這個機會請教司法院林秘書長，對於這樣的報告，貴院是否做過評估、有沒有跟中正大學溝通過？你們內部的自我評估又是如何？
主席：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由於每一個機構都是獨立執行評估與民意調查的，所以我們不會事先與研究機構討論，對方也沒有跟我們討論，不過我們自己也做過相關評估。面對這樣日漸低落的信賴感，我們當然覺得是非常嚴重的事，所以我們自己也做了相關的問卷調查。在信賴度和滿意度方面，這幾年來確實沒有提升很多，有待努力，但司法案件在本質上因為可能勝訴、也可能敗訴，也就是兩造之中一定有一方會輸，輸的一方大概很少會給司法偏向正面的評價。媒體報導，很多人被判勝訴時，就會稱讚司法光明，一旦敗訴，就會感嘆「司法已死」，由此可見，一般民眾對於司法案件的勝敗有很強烈的好惡感受，所以，在其中一方必定敗訴的前提下，要期待滿意度高到50%、甚至更高，我認為本來就比較難。

詹委員滿容：的確，在民主國家的發展進程中，最大的爭議之一就是「Technocrat」和「Democrat」，也就是說，技術官僚體系本身的專業常常是一般人民無法了解、可能也沒有機會了解的。我也留意到，你們的預算編列涉及一些還在探討的問題，包括觀審、比較參審與陪審等等，在這方面，林秘書長可不可以解釋一下，您覺得這樣的體制有沒有辦法幫助平民了解與詮釋複雜的司法體系？

林秘書長錦芳：讓人民參與審判也是我們在面對民眾對司法信賴度始終無法提升之下，所想出來的制度，畢竟有85%民眾根本沒有來過法院，更別說在法庭參與審判的經驗，而且他們也不想了解法院，甚至有很多人連法官與檢察官這2個機構是什麼都搞不清楚。還有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就是保有傳統的「包青天情結」，也沒有無罪推定、證據裁判、罪刑法定、罪疑唯輕等現代司法理念，對於法院當然也就無法有合理期待，而是停留在古代，認為法院是偵審無所不包的。因此，唯有經由民眾參與審判程序，讓民眾了解法院必須根據證據裁判，在認定事實上也有其限制，只有這樣，民眾對司法才會有合理期待。所以，我們認為，人民參與審判非常重要，至於目前人民參與審判的形式，例如英美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陪審，是由素人法官、也就是陪審團負責認定事實。

詹委員滿容：在我國的憲政秩序下，是不是應該以觀審為主軸？

林秘書長錦芳：對，從民國76年到95年之間，司法院曾經提出3項參審草案，包括刑事參審試行條例、專家參審試行條例以及國民參審試行條例，第一項和第二項提到行政院，請行政院會銜時，行政院因為有違憲疑慮，根本不會銜。第三次提案，在討論時就不認為有違憲疑慮。所以，參審是因為在目前憲政下無法突破，我們才想到人民觀審這條路，由老百姓提供多數意見給法官參考。

詹委員滿容：因為時間關係，麻煩貴院提供書面資料，針對觀審和陪審加以詮釋。

最後，在短短的時間之內，我希望能鼓勵貴院多做一些宣導和解釋，扭轉刻板印象，包括為什麼有所謂恐龍法官、司法不公這種刻板印象，希望這些專業人士多接近平民，讓他們了解整個司法體系的理念與思維。

林秘書長錦芳：好。

主席（詹委員滿容）：請尤委員美女發言。

尤委員美女：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大法官會議9月25日做出第732號解釋之後，司法院蘇副院長9月30日就在大法官歡送會議上公然解說釋字第732號的解釋範圍，甚至明白指出美河市案不能再審，此舉是否有干涉審判之嫌？我們都知道，大法官會議作出解釋之後，人民都會聲請再審，至於再審准不准，要由再審法院法官決定，不是由大法官在做出解釋之後，「順便」詮釋特定案件到底能不能再審。但在民間團體提出批評之後，蘇副院長10月3日又在聯合報發表文章再次提起。雖然蘇副院長不斷強調是因為外界對第732號解釋全面誤解，所以他必須出來說清楚、講明白，但我要提出一個有趣的問題，大法官會議作出的解釋，假如沒有人看得懂，媒體也全都誤解，這是大法官的問題，還是媒體的問題？會不會因為大法官做出來的解釋是天書，才會沒有人看得懂，媒體也全都誤解？還是你們覺得媒體背後有政治操作，才會故意曲解？請問司法院林秘書長，你覺得是何者？

主席：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如果以本案來看，我覺得是關注面向不同。其實這次的大法官解釋還算容易看懂，解釋文本身就是關於特定條文。

尤委員美女：不管是法官還是大法官，法官所有意見應該透過判決書來呈現，大法官的意見也應全部透過解釋文來呈現，如果有任何大法官覺得解釋文不夠清楚、或是跟他的意見不一樣，可以提出協同意見書或不同意見書，洋洋灑灑地把自己的意見盡情表達出來，所以我們才會有「法官不語」之說。判決之後，法官所有意見都在判決書中，大法官會議作出解釋之後，所有意見也應該在解釋文中，至於能不能有所謂的救濟程序，就由救濟法院法官獨立審判、獨立判斷。即使大法官捨棄這樣的作為，想在做出解釋之後對外放話，指控大法官會議的解釋不清楚，必須補充說明，其實大法官會議也有相關機制，通常大法官會議開完之後，司法院會透過秘書處發新聞稿，或者透過發言機制對外發言，從來沒有發生過大法官一個人跳出來對外解釋某項解釋案的真實意義，何況這位大法官還身為副院長，這樣的情況正是做了最不好的示範，不曉得在司法院副院長做出這樣的示範之後，將來所有法官在判決之後是不是也可以跳出來解釋判決的意思？我認為，這次事件有害我國司法的獨立性，司法院副院長這個舉動一方面干涉了審判，剝奪了再審法院法官的職權，另一方面也破壞了大法官會議的解釋，大法官所有意見都可以表達在協同意見書或不同意見書裡，蘇副院長卻自己跳出來，不論是為文或在公開場合對媒體發言，導致整個制度完全破壞，難怪此刻所有民間團體都在司法院門口召開記者會。

具有這麼高、這麼崇榮地位的副院長，一言一行都代表了整個司法體系到底是不是獨立、以及方向要怎麼走，結果他卻做出這樣的行為，不曉得他是否構成法官法中應該受評鑑的對象？

林秘書長錦芳：我覺得大家有點誤會蘇副院長。

尤委員美女：不管是不是誤會，實際上呈現出來的結果就是這樣。

林秘書長錦芳：這部分還是要說明一下。蘇副院長不是針對大法官會議的解釋再作解釋，而是告訴大家，該號大法官解釋只是針對法規是否違憲進行抽項審查，並非針對美河市個案作評價。

尤委員美女：所以，秘書長覺得蘇副院長或大法官有這樣的行為是妥當的嗎？

林秘書長錦芳：妥當與否，社會自有公評，我只是說大家對於蘇副院長要強調的重點有點誤會。

尤委員美女：我想，社會自有公評。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網站原本可以查詢待審案件，但幾個月前，連結突然不見了。我們不斷追求公開、透明，為什麼現在突然感覺愈來愈黑箱？不只行政院黑箱，現在連司法院都開始搞黑箱！到底怎麼回事？為什麼要把待審案件查詢拿掉？

林秘書長錦芳：這個部分，我要請大法官書記處李處長說明。

主席：請司法院大法官書記處李處長說明。

李處長玉卿：主席、各位委員。在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施行細則明文規定，對於大法官解釋的審議過程與分案等相關事項，必須嚴守秘密。

尤委員美女：所以過去做的都屬於洩密，現在為了符合嚴守祕密的規定，才要把相關功能全都關閉，是這樣嗎？

李處長玉卿：過去是基於便民立場做這樣的裁量。

尤委員美女：所以現在不要便民，要改為官僚了？

李處長玉卿：事實上，是基於法制上的要求。

尤委員美女：政府機關現在逐漸淪為法匠，所有解釋都愈來愈偏向字義解釋，完全喪失立法精神。所謂的「司法為民」精神到底跑到哪裡去了、價值跑到哪裡去了？你們現在愈來愈朝向文義解釋、兜圈子解釋，完全背離整個司法獨立、司法為民的精神！

接下來，我要談翻譯的人權，世界人權公約規定，每一個人在法庭上受審時，法庭都必須提供聽得懂的語言，對不對？

林秘書長錦芳：對。

尤委員美女：但國內外籍配偶等人數量愈來愈多，通譯人數卻跟不上外配或外籍移工倍數增加的速度。我從當立委開始，就一直在追通譯不足的問題，但今天我都快卸任了，通譯問題還是沒解決。在實務上，還曾有法官在審理時，通譯胡亂翻譯，結果法官就依照這樣的資訊判決被告敗訴，這種情況完全是剝奪了人民在法庭受到平等、公平審判的憲法權利，你們到底要怎麼解決通譯不足的問題？現在外配又這麼多，其實各國語言訓練都不是問題，但你們卻還倚靠仲介通譯，甚至由警察擔任通譯，這完全背離人權。即使外配請了律師，可是律師自己也不懂這些外配或外籍移工的語言，通譯之重要性也就在此。司法院什麼時候才要改善這個部分？

林秘書長錦芳：其實，我們目前的特約通譯包括各種語言，手語、客語也包含在內。

尤委員美女：可是人數不足啊！

林秘書長錦芳：已經登錄的特約通譯一共有245人，其中針對外配，尤其是東南亞語系，包括泰國、越南、印尼、菲律賓、柬埔寨、馬來西亞、緬甸等國語言，都有相當人數的通譯，有需要就可以使用。

尤委員美女：2015年各法院的特約越南通譯有47人，但在1到7月，越南通譯的傳譯次數已達724次，你想，47人要應付724次通譯，足夠嗎？而且這些通譯中，有人還是移工仲介、承辦案件的外事警察，所以，需要你們加緊腳步。因為人民是不能等的，案件一來，請問他可不可以主張因為沒有通譯，所以拒絕審判？如果可以的話，通譯就可以慢慢來，因為對方講的話，我聽不懂，通譯又亂翻譯。

林秘書長錦芳：以委員剛才說的724件越南語通譯案件來說，雖然我們只有40幾位通譯，但這七百多件也不是同時發生，而是分批、且分散在各法院。

尤委員美女：沒有錯啊！

林秘書長錦芳：所以這些通譯還是有辦法支應，一個人也許可以在不同時間傳譯。

尤委員美女：希望你們全面普查，尤其台東地區根本連通譯都沒有，台中也沒有通譯，顯示普及性也有問題。所以，你們必須先觀察當地的外配或外籍移工相關案件有多少、當地法院配置的通譯有幾人，不能以全國統計數字來看。每一個人在法庭上聽不懂語言，政府都有義務為其提供完整翻譯，而且必須是客觀、中立的翻譯，這樣的需求是非常需要的，希望秘書長回去之後可以多注意。

另外，在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上，你們一直在宣傳的仍然是觀審制，當然，你們說已經改為人民參與審判，但內容其實沒改，甚至在模擬法庭上，你們使用的仍然是舊的制度。而且本會上一次決議時，曾經要求你們，人民參與審判的宣傳費用不能超過700萬，但你們在104年、也就是今年度，光是政策宣導人民參與審判的經費就已經達到766萬；你們幾乎在各種媒體都大肆廣告，但最重要的工作其實是增加模擬法庭經費和補足人力，你們不去增加這一塊費用，只顧著到處宣導要辦理人民參與審判，但人民參與審判的內容又不清不楚，希望你們仍然能採取比較踏實的作法，回歸人民參與審判制度的內容，尤其是起訴狀一本等制度如何行使，在這方面加強，而不是一直花大錢做無謂的廣告，可不可以？

林秘書長錦芳：可以。

主席：請林委員滄敏發言。

林委員滄敏：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今天我們要審議105年度司法院預算，我要強調的第一點是，審計部對司法院的所有審核報告，相信林秘書長都很清楚，最大的案件應該算是司法園區以及華山行六園區兩案，總共編列32.4億，請問司法院林秘書長，在司法院過去的案例中，曾經發生過土地辦理過再註銷的例子，請問這兩塊地會不會也發生一樣的情況？

主席：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絕對不會。其中在華山部分，設計規劃都已經發包了。

林委員滄敏：整體來看，司法院被審計部糾正的案件，都是整體執行效率不佳。每次在審查決算，我們在探討時，你們總承諾會改進，但進度有時不如預期。此外，目前整個社會人才不足，以致經常發生權責問題，希望司法院要針對這些問題檢討、改進。

彰化地方法院遷建辦公廳舍計畫進入第二期，也是最後一個年度，你們編列了2.4億，請問大概何時落成？

林秘書長錦芳：彰化地院的工程確實稍微落後。

林委員滄敏：希望你們重視一下。

林秘書長錦芳：我們院長表示，預計明年年底應該可以完工。

林委員滄敏：希望盡快完工，因為還牽涉到地檢署遷建問題。

接下來，我要跟秘書長探討人民對司法的看法，最近司法院應該做過民調吧！

林秘書長錦芳：對。
林委員滄敏：我常常提到司法的可信度，國人對司法的信任度一直在降低，不信任度一直在增加，而且大家都清楚現在是科技化的社會，司法裁判的公信力讓社會大眾感覺問題越來越多。國人對司法的不信任度現在竟然達到將近五成，而司法可信度更降到不及四成，這部分司法部門應該作個檢討，包括只有兩成的民眾信任法官的裁判判決。司法是民主國家最後一道標準，要維護國人的法律尊嚴，絕對要維持司法判決的公正品質。

這幾天本席接到一個上訴案，編號是4617，請你登記一下，這是一個因為浴室漏水而引發樓上與樓下產生紛爭的案件，因為門牌誤植的烏龍，結果原告變成被告。弄錯了無所謂，但光是法官的更正就要1年，通常這種案件7個月就可以判決，你們卻要拖到兩年多。當然本席並非針對個案，但我認為司法體系必須檢討，包括民事案件，尤其民事案件不但裁判品質堪虞，甚至審判的速度也越拖越久。請問審判司在判決寄發之前要不要先經過核閱？
林秘書長錦芳：現在是不需要經過……

林委員滄敏：現在沒有了嘛，以前有嘛。

林秘書長錦芳：對。

林委員滄敏：現在只有實習法官才要先核閱，對不對？

林秘書長錦芳：因為實習法官不能作裁判，所以要由法官自己……

林委員滄敏：對。雖然這種案件可以透過上訴尋求救濟，可是上訴救濟曠日廢時，你也知道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耶！你知道這樣的案件有多少嗎？司法院有資料吧？

林秘書長錦芳：委員指的是裁定更正的部分嗎？還是上訴的部分？

林委員滄敏：全部啦！對，上訴。包括一審跟二審的上訴案件，大家都知道，4件才有一件重新判決，大概百分之二十幾，但是它的維持率大概有七成多，有沒有？

林秘書長錦芳：委員指的是一審還是二審？因為兩者的維持率……

林委員滄敏：二審。

林秘書長錦芳：二審的維持率？

林委員滄敏：對。

林秘書長錦芳：民事案件嗎？

林委員滄敏：都有。

林秘書長錦芳：民刑事案件，應該都是分開統計的。

林委員滄敏：對啦！你應該去統計你們所有的刑事案件，我調你們的資料就知道了，對不對？

針對裁判品質不佳這部分，我們必須去檢討，在核寄之前是否要有一個抽樣的檢討，這是司法案件，事關國家的公信力耶，怎麼可以發生這麼大的烏龍、誤判，這事關人民的權益啊！秘書長，你認為這樣可以嗎？

林秘書長錦芳：委員講的是原告跟被告誤載的那一個個案，是不是？

林委員滄敏：不是個案喔！你應該從司法院所有案件裡面，畢竟目前訴訟文書已經全面電子化，以前刑事訴訟書的數量很多，當時那麼困難都在看了，更何況現在都已經無紙化，難道你認為不用抽查嗎？

林秘書長錦芳：裁判本身由法官就個案負責，目前並無事後審閱的機制……

林委員滄敏：就是因為電子化後沒有審閱的機制，所以問題才會越來越多，你去調你們的資料就知道，司法人員應該導正誤判率及誤差率過高的現象，如此才能維持司法的尊嚴。秘書長，可以嗎？

林秘書長錦芳：我們會要求法官在製作判決書上要更嚴謹一些，不要有這種誤寫、誤繕的情形。

林委員滄敏：對啊！你知道包括刑事案件，98年就減少了大約9,000件，甚至於有2萬件未結案，雖然前幾年本院通過「刑事妥速審判法」，但那只能處理之前的積案，對於目前的案件，本席綜合分析後發現，一個案件要62天，對不對？

林秘書長錦芳：對。

林委員滄敏：根據刑事訴訟法，有些案件一看就知道證據有多少、可以辦多少，為什麼辦案的速度越來越差，拖得越來越久，這對人民是不利的啊！

林秘書長錦芳：關於平均辦案日數，因為有些案件很快就能結案，但是有些案件要拖很久……

林委員滄敏：為什麼要拖？

林秘書長錦芳：因為案件複雜，有時要傳喚的證人甚至高達百人以上，甚至有一件被告就有好幾十人，經常有這種情形，像這一類的案件結案速度就很慢，所以跟結案速度快的案件平均下來……

林委員滄敏：秘書長，我的建議是，既然有些案件7個月就能審畢，為什麼要拖到兩年多？

林秘書長錦芳：那一定是因為案件複雜啦！

林委員滄敏：有複雜嗎？

林秘書長錦芳：有，還有甚至……

林委員滄敏：這麼簡單的案件，就一個誤植更正就要1年！
林秘書長錦芳：裁定更正應該是很快。

林委員滄敏：對啊！可見得你不該以司法案件複雜為藉口，你有沒有看到今天的報紙？有沒有？

林秘書長錦芳：我還沒有時間看今天的報紙。

林委員滄敏：媒體報導陸正的父親要為陸正除戶卻碰壁，陸正案拖了幾年？那是三十幾年前發生的案件，對不對？
林秘書長錦芳：對。

林委員滄敏：拖得越久，對誰有好處？現在司法體系又不核覆能否除戶，戶政人員表示沒有死亡證明書就不能除戶，由此案件就可看出，到底案件拖得越久對誰有好處，是不是？對老百姓有利的事，我們應該考慮如何檢討改進，這是本席給你的建議，好不好？

林秘書長錦芳：好。

主席：接下來登記發言的李委員桐豪、蔡委員錦隆及陳委員歐珀均不在場。

請吳委員秉叡發言。

吳委員秉叡：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請教秘書長，你們是否統計過，司法界中法官與檢察官是夫妻的有多少？

主席：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沒有統計，不過好像還滿多的。

吳委員秉叡：很多，什麼原因？因為很多是法律系的同學或是學長、學弟、學妹、學姊，有些則是司法官訓練所的同學。

林秘書長錦芳：對。

吳委員秉叡：假設配偶一方擔任檢察官所負責起訴的案件，相關的訴訟案件到法院時剛好由他的配偶承辦，請問這是否構成迴避的要件？

林秘書長錦芳：這個能不能……

吳委員秉叡：這當然不構成，如果構成，司法院就要規定夫妻不能同法院，其中一方就要調走，不然常常會發生需要迴避的狀況。根據訴訟法，這並不構成迴避的要件。

林秘書長錦芳：對。

吳委員秉叡：再請教秘書長，對於立法院所定的法律，司法院的態度應該是要遵守，如果認為法律規範不合理，應該透過其他的管道來處理，為什麼經常對本院通過的法條任意地解釋，對本院多所批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二十七條規定「選舉、罷免訴訟，設選舉法庭，採合議制審理，並應先於其他訴訟審判之，以二審終結，並不得提起再審之訴。各受理之法院應於六個月內審結。法院審理選舉、罷免訴訟時，應依職權調查必要之事證。」條文寫得清清楚楚是「應」，立法院為什麼規定是「應」而不是「得」？就是要強制法院在六個月內審結。它的目的何在？其立法意旨就是避免當事人拖延訴訟。民選公職的任期是4年，甚至立法委員的任期在改制前只有3年，如果放任當事人拖延訴訟，恐怕等到他的任期結束時官司都尚未定讞，所以本院才會在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一百二十七條規定得這麼清楚。請問為何台南地院居然對記者講這是訓示規定，法官沒有遵守的必要，這是什麼意思？立法意旨如此清楚且明文規定的法條，台南地院竟然可以這樣解釋？秘書長，請你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有些選舉訴訟案件當然是希望應該在六個月內審結，但實際上有時因為傳喚證人、調查證據的關係，可能實在無法在六個月內……

吳委員秉叡：我再提醒你，同樣也是本院制訂的法官法第三十條第二項第五款及第六款有明文規定，第五款明定「嚴重違反辦案程序規定或職務規定，情節重大。」；第六款明定「無正當理由遲延案件之進行，致影響當事人權益，情節重大。」根據法官法，兩者皆構成法官個案評鑑的事由，當然你們運用你們的影響力讓法律程序進行的過程中要彈劾法官很困難，但是對於本院所通過的法律，司法院應該站在高度尊重的立場，這樣才對吧？

林秘書長錦芳：對啊，我們一向很遵守這些規定。

吳委員秉叡：好，那我們逕就個案來檢視。台南市議長李全教今年被地檢署向台南地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在今年2月兩次以台南地檢署襄閱主任檢察官的先生是承審法官為理由聲請法官迴避，兩次都被台南地方法院跟台南高分院駁回，這就是我們剛才一開始講的，法官夫妻檔或是法官與檢察官是夫妻，但是都沒有道理，所以都被駁回了。到了5月，這一招不通了，你知道他怎麼處理？他以檢察官搜索台南市議會為由控告檢察官侮辱公署，提告之後再聲請承審法官迴避，因為承審法官的妻子是他的訴訟案件的被告，所以再聲請法官迴避，這是第三次囉；到了6月下旬台南地院又駁回，然後李全教再提起抗告，台南高分院再將抗告駁回，他已經3次聲請迴避了。到了9月，已經過了半年，李全教再用請假為由，最後法院也不准，他用終止律師委任的方式再一次缺席，結果法官多善意你知道嗎？他裁定要在下個月再開第三次準備程序，騰出11月6日跟11月20日兩天，如果李全教沒有出席，再研究要不要以一造辯論的方式來處理。到了上個月9月25日，以審理法官迴避庭中多位法官都曾經承審過以前的迴避案件，再次聲請法官迴避。

台南地院這種處理方式，李全教的目的明明很清楚就是要拖延訴訟，幾次聲請迴避，一個案子在地方法院總共聲請迴避四、五次，然後你每一次都要等地院裁定、高院裁定，如此地拖延訴訟。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七條，大家回去把條文翻開看看，我們都是讀法律的，就法條論法條，民事訴訟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怎麼規定？「法官被聲請迴避者，在該聲請事件終結前，應停止訴訟程序。」這是原則，不過有例外但書規定「但其聲請因違背第三十三條第二項，或第三十四條第一項或第二項之規定，或顯係意圖延滯訴訟而為者，不在此限。」法條規定得這麼清楚，如果聲請迴避的原因顯係意圖延滯訴訟，法官就不用停止訴訟程序啦，直接趕快進行訴訟程序吧！我現在問你，根據以上的論點，你是否贊成將承審法官等人送法官評鑑？2月收案到現在已經8個月了！還打算11月再開第三次的準備程序庭，這是在包庇嗎？還是擺明將本立法院立的法律視為無物？！

法律條文的文字光是訂為「應」或是「得」都有其背後真正的原因，探求當初的立法意旨，立法意旨這麼清楚，就是要防堵拖延審判嘛！結果一個被告這麼不合理，三番兩次地，總共聲請法官迴避5次，結果你們還跟他配合得若合符節，你們在跳探戈啊！他聲請迴避1次你們就裁定1次，訴訟程序慢慢來，請你講講話啊！如果再這樣下去，再審多久也審不完啊！這是全國人民都矚目的案子，怎麼可以公然這樣把民事訴訟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及法官法的規定視為無物，什麼原因可以這樣？

林秘書長錦芳：不管任何案件，我希望訴訟進行的主導權一定要在法官身上，依照法律的規範，若有延滯訴訟程序的情形，一定要避免，法律上也給法官很大的權限，可以主導訴訟有效率地進行。

吳委員秉叡：秘書長，當時我也參與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的修正，我們提出這個法條的立法意旨我剛剛跟你講得很清楚，我相信這個解釋沒有人會反對，就是避免延滯訴訟。
林秘書長錦芳：對。

吳委員秉叡：法官法中也對於法官不根據法律而延滯訴訟有很嚴厲的規範，一個法官如果被送評鑑，我想那是他職業生涯中的一個污點，代表他的確有違法的行為，而民事訴訟法也規定得清清楚楚，我今天提出的每一個論點都是引經據典，我不希望將來再有哪個法院出來講「沒有，那個規定只是訓示規定」，我們喜歡遵守就遵守，我們不喜歡遵守就不遵守。解釋法律的人不要自以為自己可以站在法律之上，如果是這樣解釋，因為上個會期還未超過六個月，超過六個月時已是暑假，我們正在停會期間，我當天看到那則新聞時就決定我今天一定要來質詢你。我也是法院出身，對於法律的規定怎麼可以將它當作不存在一樣呢？！請你將我的意見轉達給各法院，因為我們不能干涉個案審判，請你幫忙把我們這個意見轉達，請他注意這個地方到處都有法律規定，且立法意旨非常清楚，應該要尊重本院的意見。謝謝。

林秘書長錦芳：好。謝謝。

主席：現在休息10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接下來登記發言的孔委員文吉、林委員德福及盧委員秀燕均不在場。

請許委員添財發言。

許委員添財：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法官的社會觀感與道德形象是不是要超越一般公務或政務人員的水準？

主席：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應該吧！

許委員添財：這是應該的事情，但在臺灣常常發生不應該的事情。2010年8月24日，貴院副院長也是一位人才、國家的棟梁，但民間司改會當時為什麼說他非常不適任？非常不推薦？因為他長期依附威權體制，反人權、反程序正義，層出不窮，道德上瑕疵累累，最近又鬧出一個新聞：「蘇永欽涉干預審判，司改會促送評鑑」，官官相護，要怎麼評鑑他？誰來評鑑法官？你們是自己人，他是副院長，不是這樣嗎？
林秘書長錦芳：不是，因為評鑑委員會是一個獨立運作的委員會，院外委員非常的多。

許委員添財：這些院外委員是什麼背景？

林秘書長錦芳：有檢察官、還有辯護人以及社會公正人士、學者。

許委員添財：社會公正人士有哪些人？學者又是誰？背景如何？道德形象如何？政治關係如何？裙帶關係又是如何？威權體制就是小圈圈在治國，這跟政黨無關，政黨搞小圈圈，小圈圈最初都是以正義、改革為名，取得替代執政的地位。但是，小圈圈延續下去就會腐敗、封閉，最後就變成新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是舊既得利益者、新既得利益者在輪替。蘇永欽，好好的一個人才，我對他從來沒有印象，因為我不是司法委員會的委員，也不是唸法律的人，但是我們看到財經新聞，「美河市案蘇永欽涉干預審判，司改會促送評鑑」，這個標題一出來，對司法院整體形象與國民信任感就有很大的影響。不論它對或不對，事情讓它發展，就要客觀、超然，在發展中，該審判的你就要審判啊！結果你現在發什麼言呢？這個很奇怪，你在怕什麼？在捧什麼？故意去幫誰？捧誰？這個很奇怪，他有這麼大的社會影響力可以說不予審判，變成讓所有法官要揣測上意？這不是公然干預司法審判嗎？讓底下所有該獨立運作、自由心證、權力之大的法官還看上面的臉色、揣測上意，這是很可怕的！我先不用立法委員而以一個國民的身分來講，臺灣民主化之後還有這種現象，這跟制度無關而跟人有關，人不配這個制度，就是德不配位，你占了制度的缺和權力，但是你的道德、人格不配，就是老子兩千多年前講的所謂德不配位，必有什麼？你連這句都不懂，國文程度有這麼差嗎？主席，請先把時間暫停一下，在場知道這個答案的官員請舉一下手。

林秘書長錦芳：必有災殃。

許委員添財：這裡的「殃」是什麼殃？是他個人之殃嗎？現世報嗎？不要期待這個，社會國家都會遭受災難的，因為他德不配位啊！總統沒有道德、法官沒有道德、老師沒有道德的話，那後果會是如何？我說我弟弟的故事給你聽，我弟弟國小三年級時，他的老師叫我爸爸到學校去，我爸爸說他自己不識字，就叫我這個當哥哥的代表去，結果老師跟我說你弟弟是問題兒童，因為是非題共有10題，其中有一題他就故意寫錯，題目是：學生要尊敬老師，對不對？他竟然打X。我就問我弟弟說你為什麼會打X，你不知道嗎？還是看不懂題目？我弟弟回答說，老師說要把跟學生收的錢拿去買補習用的考卷，結果沒買，卻拿去賭博輸光了，我當然要打X啊！他才國小三年級耶！我發現是我父親的遺傳基因好，因為我也是充滿正義感，我弟弟國小三年級就知道因為老師騙他的錢，這題的答案應該打X，所以，國民水準多高啊！反觀今日，報紙標題：「法官帶小三開房間」，我很佩服這個法官都70歲了還有這等能耐，但是不應該如此啊！且法官的太太要提告求償1,000萬，因為他違約，表示這個法官之前就是累犯，悔過書不知道都寫過幾次了。退休法官還在領國家的退休俸吧？是不是這個？這樣的兩條新聞，一個是在任的副院長，一個是退休法官，惹出這種新聞，被刊登在平面媒體上！拜託，自清啊！劣幣驅逐良幣，不要讓一粒屎壞了一鍋粥啊！所以這是紀律問題，光講倫理而不講究紀律，那種倫理就是威權，所以，法官不正。你看，在坊間、威權時代，多少法官有小三、有大某、細姨？離婚再娶、離婚再娶！台北到處都有人要租房子，錢是從哪裡來的？所謂的司法黃牛，誰最厲害？不是當過法官的人才有這種門路嗎？基於老師帶學生的倫理，退休老師來關說的時候，學生會不聽嗎？不要這樣子搞嘛！讓年輕的，而且是正派的正向力量出頭。臺灣要屹立於世界、抵抗外侮、團結內部、振興國力，就靠「民主」兩個字。不講道理、不公正，那叫什麼「民主」！你們在評鑑等制度等方面應該有一些作為！司法院很重要，總統要用司法院院長，要先跟社會交代說他來了以後要怎麼改革，總統靠他個人的聲望，那人民怎麼辦？司法怎麼改革？要列入政見。用人就用一個好好先生，道德形象很好，但是魄力、能力不足，用他的老師是表示尊重，沒有錯，但實際上對國家有什麼貢獻？要改革的話應該怎麼樣？不分藍綠、輩份，為國舉才。臺灣不是沒有機會變成強盛的國家，條件不比新加坡、以色列差，但是今天搞成怎麼樣啊？

我是利用這個機會，其實不是質詢你，因為你代表司法院，所以只好請你上來，不要覺得委屈喔！

林秘書長錦芳：不會。

許委員添財：不會嘛？

林秘書長錦芳：不會。

許委員添財：要問你、說給你聽，也是尊重你耶！對不對？
林秘書長錦芳：對啊！謝謝。

許委員添財：但是你以前跟我答應的，現在統統相反啊！臺灣那種法律，一個公務員明明是被濫權起訴，或是誤判，結果損失的是國家、政府，個人的損失更重，這叫做官官相護條款，能不改嗎？對於官官相護條款，司法委員會不改嗎？

再來，政府內鬥，不該課人家的稅，有訴訟過程、時間落後的問題，結果沒罪啊！財政部說他是騙的、假的，結果法院判決他無罪、沒有騙財政部，那是真的。他沒有犯偽造文書、詐欺罪。應該如何？因為人家的資料是正確的，所以不能課人家的稅啊！結果被你們給課稅了。訴訟中的案件，由於行政跟司法分立，五院有爭議，總統要下來協商啊！司法院的審判沒辦法保護人民的權益，這時要透過總統協商，叫行政院不要這樣搞，行政院院長要拜託財政部長，要他不要為了那一、兩千萬的稅而把國家的體制破壞殆盡，五院要協商啊！站在人民的立場看，政府只有一個啊！管你們是什麼院！這種案子有多少？成千上萬啊！人民在哀號，正義在哪裡？沒碰到的話，都說有正義、臺灣好啊！是美麗寶島。如果用臺灣這種標準，不分是非、對少數人不加保護，世界各國都比臺灣好！

礙於時間，我講這些是針對時弊，而且是針對長期體制上的濫用、誤用跟扭曲，提出公正的說法。臺灣到了不改革就會亡國滅種的時刻，這個時候民氣可用，但人民無知，為什麼無知？不是因為他們的水準很低，而是被蒙騙了。經電視包裝一下，什麼人都好；電視上罵他一下，就變成壞人了。這樣不對。大家都是高級知識份子，你們的考試成績都比我好，我懂的道理你們當然懂！問題是，你們有沒有勇氣，用心做系統化的整理，對體制加以深入了解，抓出問題、求得答案？用心之外，要有良心。涉及到我自己，寧願得罪人，也要為國家社會說話，就這樣不是嗎？對不對？

林秘書長錦芳：嗯。

許委員添財：認同的話，就拜託司法院，要有一個司法改革、可以留名青史、讓臺灣脫胎換骨、司法超然獨立、維護正義、保護人民權益的新司法院出來，不管誰當院長，這個時候，都開始有機會，對不對？這很清楚，是不是？

謝謝你一直點頭，希望主席請紀錄人員把他一直點頭的動作紀錄下來，不然好像我在唱獨角戲，都沒有回應；好像我講話他沒有認同，也冤枉了他。他一直點頭，你們就寫「許委員添財：……。林秘書長錦芳：（點頭）」，好不好？紀錄一下，看了畫面後，他點頭的部分你們就用括弧表示一下。謝謝。

主席：為保障其他委員的權益，希望委員謹守8分鐘加2分鐘的時限，謝謝。

接下來登記發言的楊委員麗環、楊委員瓊瓔、賴委員振昌、蕭委員美琴、蔣委員乃辛、邱委員志偉、管委員碧玲、陳委員明文、江委員啟臣、吳委員育昇、蘇委員清泉、邱委員文彥、簡委員東明、潘委員維剛、黃委員偉哲、蔡委員正元、周委員倪安及劉委員櫂豪均不在場，所有登記發言的委員均發言完畢，詢答結束。

委員於發言中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以書面答復者，請相關機關儘速送交個別委員及本委員會。

王委員惠美提出書面意見，列入紀錄，刊登公報，並請相關機關以書面答復。

王委員惠美書面意見：
一、現代司法的目標就是要追求公平正義，對人民提供有效、即時的權益保護和救濟管道。我國在100年7月6日制定公布法官有關事項之專法─法官法，以維護法官依法獨立審判，保障法官之身分，同時建立法官評鑑機制，淘汰不適任法官，確保人民接受公正審判之權利。請問：

1.司法院一直以來持續推動及落實法官法及相關子法的規定，但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104年上半年度全國民眾犯罪被害暨政府維護治安施政滿意度調查」的最新結果，關於民眾對於法官信任度部分，有高達78.7%比率不相信法官處理案件是公平公正，與103年上半年度的74.3%及103年全年度的77.6%相比，不降反升，為什麼？

2.另依司法院「一般民眾對司法認知調查報告」，102年及103年民眾對法官之不信任比率分別為56.3%及49.9%，略為下降。為何司法院的調查報告跟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的調查結果差這麼多？哪一個結果較貼近民意與事實？

3.司法院105年度「司法業務規劃研考」業務計畫項下，編列「辦理研究改進司法制度業務」所需經費1,168萬8千元，研討司法制度相關議題，以循序漸進推動司法改革，健全法官制度，保障民眾接受公平及公正的審判，然面對國人對司法的不信任，司法院將如何挽回民眾信心？

4.過去各界一直認為考試進用的法官年紀過輕、社會歷練不足，容易造成判決不夠成熟的情形。為減少「娃娃法官」、「奶嘴法官」的比例，法官多元進用政策為司法院推動的重要司法改革事項之一。現行法官多元進用管道，包含律師轉任（分為申請參加公開甄試及自行申請轉任）、檢察官、學者、公設辯護人申請轉任、法官申請再任。經查，99年度至103年度經由前述管道轉任法官之人數，分別僅23人、45人、30人、18人及33人，其中又以檢察官申請轉任最多，且無學者申請轉任者，司法院將如提升法官多元進用之執行成效？

二、各法院自95年起開始積極推動調解制度，且為提升調解績效，司法院修正民事訴訟法相關規定，包含：擴大強制調解及移付調解之適用範圍，並將調解成立，聲請退還所繳聲請費或裁判費比例提高為三分之二，並新增第二審得經兩造合意移付調解等規定。請問：

1.隨著國內各法院積極推動調解制度，調解事件新收件數，由95年度的6萬6970件逐年增加至103年度之11萬85件。又由地方法院辦理民事第一審調解事件終結情形，近年調解事件終結件數與新收件數呈現同步上升趨勢，於103年度之終結件數為10萬9183件，其中調解成立件數由95年度之1萬8763件增至103年度之4萬1,014件。惟各地方法院調解成立件數占終結件數比率，由95年度之28.66%逐年增至100年度之39.47%，其後101年度下降為37.35%，102年度略為上升至38.63%，到去年度又再呈現下降趨勢至37.56，國內民事調解績效似乎開始出現停滯，為什麼？

2.推動民事調解制度的用意在於使當事人能自主、和諧地解決紛爭，以讓權利能迅速獲得實現，並節省當事人與法院之勞力、費用及時間，進而提升裁判品質及合理分配司法資源。面對103年度民事調解績效反較102年度下降，司法院將如何提升調解成立率，紓減訟源？

三、為使民眾可就近獲得服務，保障民眾之訴訟權益，行政訴訟自101年9月6日起由二級二審制改為三級二審制。而為規範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辦案之期限，司法院爰訂定「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辦案期限實施要點」，其中第3點規定：「行政訴訟事件之進行，除注意正確性外，對於審查日數、結案平均日數及遲延事件件數，均應注意避免超過管考基準。各法院如發現有超過管考基準情形，應即自行查明原因，設法改進。」請問：

1.依據司法統計年報資料顯示，地方法院的行政訴訟事件平均結案日數，102年為91.67日，符合管考標準100日。103年地方法院的行政訴訟事件平均結案日數提高至122.58日，遠高於年度管考標準的100日，原因為何？地方法院做了那些檢討及改善？

2.經查，截至104年1-7月，地方法院行政訴訟事件平均結案日數不但未減少，反增加至136.97日，除遠超於年度管考標準的115日外，亦顯示出各法院的改善措施有再度檢討之必要性。針對這部分，司法院有何建議，又將如何督促各地地方法院，以真正落實行政府保障民眾訴訟的權益？

主席：現在進行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司法院及所屬主管收支部分。先處理歲入部分，再處理歲出部分。
宣讀歲入部分預算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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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現在宣讀歲出部分預算數，歲入部分先行保留。
[image: image15.jpg]105 4B kR EF R B MMATELE

At

I
o

o
& |

d kR ES

Pl

8] &R

— AT
KETRF LS
REEHTH

T FE AT

AT BRI BB AT
D RFFEH
8k BB A
MM RSEE
— AR B

¢ >
%

¥ AHE R Ak ke
AegH

kTR R A B

R kR

ek

£

— RATH
FHEH
— R

R

L& 3

HAb

b
1

b
2k
>

&
v

| H
NN
NN
T
EEDE
EEDE
EEnE
EEAE
EEn
EEO
EEn
NN
EEE
RN
[l
L]
EEEE
BN
EEDE
EEDE
T
EEE
EEnE
L]

N
hiN
w©
b2
7
Pl

% 4, 749 # 4
2718 1,204 % 2 1

Pl

91% 9,856 % 5
517% 14
264 % 6
3,123 % 9 1
467 % 5
2,516 % 6

, 318 # 2 1

Pl

Pl

Pl

!

Pl

Pl

2 1%

Pl

, 731 % 34
215 % 6
, 515 % 7
101 % 71

Pl

Pl

Pl

11456,710 %
2181,572 % 8 1
488,394 % 44

Pl

Pl

41457, 444 % 7
636 % 9
235 % 8
235 % 8

v s |

Pl

MTEL

145 7,829 % 6

3,054 ¥t

R
=
)
I3

H
pes

T
[S%]

S
A

o
[N}

o o | o
o |

<o

2 w |l w | w] w]|w >
o|lw ||l o] oo @ © }l}

oo
o

Pl

Pl

"
[a]

Pl
i
w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s/user/Desktop/完稿/1023/16/105年度司法院主管歲出機關別預算表_頁面_02.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16.jpg]105 4B kR EF R B MMATELE

)

I
o

£ & F4T B0
REH
A2 5 BB A

B

1%

H
H
o
u
b
m
n
H
H
H
u
b
m
m
n
5|
H
H
o
u
L

"
AN
P
|
Yy
s

145 17,263 %
335 % 6
207 % 2
207 % 2
23 % 8

212 9,639 % 3 1
9,026 # 9
5256 % 9

I

I

o |

Pl

I

2 1%

Pl

86 % 5
1% 2,166 % 3

Pl

Pl

145 1,877 % 1
251 % 3

2% 24

2% 24

Pl

Pl

I

35 % 7
114%5,916 % 3
145,399 %
467 % 3 1

3TH LT

Pl

Pl

7G
7G
7G

B R
B 7 7
A&

141
2
2
2

1

4
14
4

4
4
4
4
4

142-143

143

B

A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s/user/Desktop/完稿/1023/16/105年度司法院主管歲出機關別預算表_頁面_03.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17.jpg]105 4B kR EF R B MMATELE

B
BA %) 38

mi
pes
H
P
mi

9,292 % 3 1
9,113 % 9 1
155 % 3 1

=
i

116,112 % 8 1
9,924 % 2 1
6,095 % 1

63 ¥ 5
63 # 5

"
oo

FIIIE
155 514
30 4% 0, 536 # 3 4
— MR R RO 49 % 2
49 % 2 1

20 ¥ 7

16 1% 4, 364 % 8

15 1% 2,720 % 8

4,339 % 6 1

4,425 % 74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s/user/Desktop/完稿/1023/16/105年度司法院主管歲出機關別預算表_頁面_04.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18.jpg]100 F R FREFEREMMATAE

R
EMJ?E E4r

Lo 21
_
1,354 % 4

151 % 1+

6 1% 4,891 %

6 1% 2,659 % 5+

1,712 %14

.
77 %
102 %
I

42 % 3

315 9,874 % 14

31% 8,484 % 3

1,166 % 3

A2 5 BOR 176 % 9 T
B 8¥ 9T
158 % 5
46 % 6 1
429,33 % 1+

445 7,411 & 4 1
1,723 % 6
179 % 6 7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s/user/Desktop/完稿/1023/16/105年度司法院主管歲出機關別預算表_頁面_05.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19.jpg]105 4B kR EF R B MMATELE

B
BA %) 38

i 75 TR TR 16 4% 0, 736 # 6
14 1% 6, 326 ¥ 3
14%0,264 % 2
DEBFEEFEFHR 1,097 % 7
R FR 251 % 2

DN | DD
DN | DN

[N]
[ae]

Law- i [N} (] [N} [N} [N} [N} m

(N3

i
-3 | o

B ARU T ETR T423,631 & 7
61% 5,724 % 51

"
=1
<o
-3

6,525 % 6 T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s/user/Desktop/完稿/1023/16/105年度司法院主管歲出機關別預算表_頁面_06.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20.jpg]100 F R FREFEREMMATAE

i s#a AERREL EZ’f

“

»RATFER R
1 s

athan

&

HAbk 285 % 7T

| [ 2]
llﬂl-
HE RN -
L[] | e [ussomsor

DERFFFRA 1,207 #% 6 F

.-
5] |
(| | sermswnas 22 % 5+

5| | —mewmsm | omuse
.--
270 ¥ 5+t

l-
1] | omw | senmsids
l- 0.3 %8+ 19515
4|

2| | senmrres
y T

Bl qmmg
ﬂl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s/user/Desktop/完稿/1023/16/105年度司法院主管歲出機關別預算表_頁面_07.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21.jpg]100 F R FREFEREMMATAE

B
Eﬁ%]?ﬁ

I.
Pl

20T% 1+

34 &

41% 8,059 % 6
418 3,437 % 5
3,360 % 6T

540 # 2

e F R 44 %14
SRR £
A2 5 BOR 638 % 7T
LB EHRAM 462 % 5
F ek 176 % 2
33% 5T

.- B B R 345 1,507 % 1+
.. — 47 2 4% 8,318 % 4 F
HE BN T YT

Y RFFFHRE
R FA A

II

a\

II

a\

Ll BE MR M 290 % 3
¥4 41 %8+

% — Tt 52 % 7+
EHE T AR 1342 4,486 % 3 1
1242 2,564 % 5 1

|
:
!l!l

a\

a\

a\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s/user/Desktop/完稿/1023/16/105年度司法院主管歲出機關別預算表_頁面_08.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22.jpg]105 4B kR EF R B MMATELE

B R
s ' i B 7 7
& + o

0| | wmazxs | 1mousmorx

3] | sersrrenn]  mewies

| | ssamswass|  sssra

5| | omewmmew | wiwseal

| | o] zemmess | sswsed

L 2] zes

L o [ somme | msss

|| | | smemerss | ssoommiee] 198 |
L [l [ —me [ emrsmmsra| 19

2| | enem | esmiwsg

pRRFFEEAAR| 435 K5

| | swansresn|  wuq

-

it

it

7

1916612
il -7t

it

7

159

51 % 3 F
£ H YT LR 81% 3,991 % 6+ 199

150-16
3 7T
3 7

1

ARG FRE V¥ 1T 160

EBMBREHE| 284,214 89 F

—EERE 239 5+t

DD
o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s/user/Desktop/完稿/1023/16/105年度司法院主管歲出機關別預算表_頁面_09.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23.jpg]100 F R FREFEREMMATAE

B
Eﬁ%]?ﬁ

5c| 160-161

it 5 7R TR 319,578 %3+

31%5,661 %3
3,122 %5+
26 %5+

204 % 7
76 % 1 4 7| 161-162
128 % 6
26 % 3

70
7
7T
7T

it 5 7R TR 416,087 % 4

— BATH 4 1% 1,680 # 8
FHEY 3,649 % 2
DERFFFMHRE 422 % 1 4
NEBRAFEHRE 37 # 5

LR AR 3
R AR EH R B

5 #3T
9145 7,003 % 9 F
154,404 % T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s/user/Desktop/完稿/1023/16/105年度司法院主管歲出機關別預算表_頁面_10.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24.jpg]100 F R FREFEREMMATAE

B
BA %) 38

AR 5 BR 3,203% 2T xR
FRIAE 662 % 6 T 164
03 %07 %

||| smsmeran
T
.

PERBREFHR

70
o[ | [menris [meimonses
lll--

I I I A BTN
lll

R T
MM R _
.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s/user/Desktop/完稿/1023/16/105年度司法院主管歲出機關別預算表_頁面_11.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25.jpg]105 4B kR EF R B MMATELE

4 A
FHES
PUES- &&= 20 %:1
ARRBREFHEE
. £ 5 RIFER
PUES- &&= 20 %:1

. N R FAE
—#

EHEAK

LMy kTR
— M AT

#
FHEH

4,087 % 6 F
878 9F
31 & 4F
276 % 2+
63 % 5
212 % 7

S\ Pl Pl & bl

5

4

DN
oo
38

Pl

\

212,882 %3 F
211,005 % 2F7
1,276 %5+
399 ¥ 3+

21 %3+

& [ |8

Pl

%74
3 7

7

S

219,407 7+
216,345 8 7+

1,806 % 2+

I

LR
W 7 3
Bk

E8

i

166-167

S
3

167

—
<o

7
167-168

169
169

FEFHRE 851 % 1 F7| 169
AERRGFHEE 5#5F7%

=]
S

i
(N3
©w

0
o
=

0
o
=

"
@
b

mi
pes

o | o | o o l
Nl e o] o] o = | = | &5 %

[N B
[N BRG]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s/user/Desktop/完稿/1023/16/105年度司法院主管歲出機關別預算表_頁面_12.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26.jpg]100 F R FREFEREMMATAE

B
BA %) 38

TR 2{28,140 ¥ 6 T
218£5,435 % 4 7

— BATH 218 9,592 ¥
2,468 % 6 T
DERFFFMHRE 346 ¥ 1 1
PDERBREFHR 15 % 6

#
#

5

N S\

,_‘
Do
25
Pl

154

B [ |
-

B
Pl

S

MM ER 141,970 % 7+

1] [ mes | isesusar

a\

a\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s/user/Desktop/完稿/1023/16/105年度司法院主管歲出機關別預算表_頁面_13.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27.jpg]105 4B kR EF R B MMATELE

B
BA %) 38

o,
sy
=%

I T YT
1541
T4 B
! 144 4%
8597 %

EX G FREFE

3 2 1% 6, i

o
ol

1 21% 3,065 & 6 Fx

— AT

2,000 42 7

— AR AR 205 % 6

CRAEH R 76 % 1 4

129 % 5

96 % 6

# B 2,739 % 9 4

2010 4

NEYE
s

— AT
FI ¥

5594
%

2

#|

o
2| pesm |

2584
5,183 8 6
5,066 8 9
5 8 6 77

o <o
-3 <o






 INCLUDEPICTURE "../../../../../../Users/Users/user/Desktop/完稿/1023/16/105年度司法院主管歲出機關別預算表_頁面_14.jpg" \* MERGEFORMAT [image: image28.jpg]100 F R FREFEREMMATAE

BA %) 38

)

NRBRRGFHAEE
—MEERE

ol wws |
| [3]  zes 176
ﬂ-
| | sewwran | asmare] 16| 4 |
NN YT
2| | wnem | usstd
HE y"#&%??ﬁ/ﬁﬁ 176 | 4-38
(4] mm%ﬁ?«%g

5] | -mex
.- 176
T

| ssazewsss

o

N

-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n





主席：歲出部分宣讀完畢。為尊重其他聽者之權益，倘有討論請降低討論音量。

　　繼續宣讀歲出部分提案共17案，包括14件歲出預算之提案。
1、

機關﹙單位﹚名稱：司法院主管　　　單位：新臺幣千元

通案　　　歲出

（單位預算書「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各項費用彙計表」）

（以下各項僅填寫擬提案部分）

工作計畫名稱：汰換及新購公務車

預算金額：千元

預算書頁次：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第一、二級）

預算金額：千元

預算書頁次：

提案
擬減列數：20,000千元

擬凍結數：

說明：

查司法院主管105年度預算案汰換公務車48輛、新購公務車1輛，合計49輛，所需經費共計4,126萬9,000元。汰換車輛48輛包括(1)首長座車2輛(2)40人座警備車2輛(3)21人座警備車5輛(4)勘驗車15輛(5)執行車10輛(6)公務轎車1輛(7)特種車輛1輛(8)公務用機車12輛。（如附表）

惟依行政院主計總處所訂定《105年度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表》之規定，司法院所屬各法院所編列之各種車輛應屬「其餘車輛」之類別，其汰換標準有二：(一)已逾15年者：滿10年可汰換(二)未逾15年者：滿10年「且」行駛里程數須逾12萬5,000公里（參見表一）。則司法院所屬各級法院中，僅(1)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所編列之首長座車、(2)花蓮地院所編列之21人座警備車、(3)台北地院及屏東地院各自編列之勘驗車、(4)法官學院編列之公務轎車、(5)台中地院、雲林地院、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等各自編列之公務用機車等，共計10台車輛之汰換將於105年當中符合「被汰換車輛已逾15年者：滿10年可汰換」之要件，其餘各法院單位預算所編列之車輛汰換，被汰換車輛均無法於明年度逾15年，縱已購置超過10年，尚須「行駛里程數須逾12萬5,000公里」，才與《105年度共同性費用編列標準表》之汰換規定相符。

又，依行政院之《車輛管理手冊》第四十條第一項規定：公務車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方得依法辦理車輛汰換：(1)使用年限達當年度總預算編制作業手冊所規定之使用年限「且」不堪使用者。(2)不堪修護使用者。則前述司法院所屬各級法院所編列之車輛汰換，即便符合舊車輛汰換年限以及行駛里程之要件，尚須被汰換之車輛已不堪使用或不堪修護者，方得汰換新車輛。顯見司法院主管之公務車汰換及新購較其他機關寬裕甚多。且司法院所屬各級法院105年度編列車輛汰換及新購費用，合計4,126萬9,000元，較104年度預算編列增加大約41%。

爰此，刪除司法院主管105年預算案之汰換及新購公務車2,000萬元。

105年度司法院及所屬單位預算編列汰換及新購之車輛

	車輛類型
	數量
	編列單位(預算書頁碼)
	所需經費
(千元)
	被汰換車輛
購置年月

	首長座車
	1
	高雄少家法院(p.13,30,45)
	635
	89年11月

	
	1
	基隆地院(p.18,39,55)
	635
	94年5月

	40人座
警備車
	1
	台中高分院(p.13,28,43)
	3,750
	92年10月

	
	1
	台南地院(p.18,40,56)
	3,750
	93年10月

	21人座
警備車
	1
	桃園地院(p.18,40,56)
	2,720
	94年12月

	
	1
	新竹地院(p.16,36,53)
	2,720
	93年4月

	
	1
	台中地院(p.16,37,52)
	2,720
	94年12月

	
	1
	嘉義地院(p.18,40,55)
	2,720
	95年11月

	
	1
	花蓮地院(p.22,43,59)
	2,720
	89年9月

	勘驗車
	1
	高雄高分院(p.13,28,43)
	635
	94年11月

	
	1
	台北地院(p.22,44,60,61)
	635
	89年2月、

	
	1
	台北地院(p.22,44,60,61)
	635
	91年11月

	
	1
	士林地院(p.18,39,54)
	635
	94年9月

	
	1
	桃園地院(p.18,40,56)
	635
	94年12月

	
	1
	新竹地院(p.16,36,53)
	635
	93年3月

	
	2
	苗栗地院(p.16,37,53)
	1,270
	94年10月

	
	1
	台中地院(p.16,37,53)
	635
	93年12月

	
	1
	台中地院(p.16,37,53)
	635
	94年4月

	
	1
	雲林地院(p.16,37,53)
	635
	92年9月

	
	2
	高雄地院(p.16,35,50)
	1,270
	94年10月

	
	1
	屏東地院(p.16,37,53)
	635
	90年3月

	
	1
	宜蘭地院(p.20,41,57)
	635
	93年10月

	執行車
	1
	台北地院(p.22,44,60)
	635
	91年11月

	
	1
	桃園地院(p.18,40,56)
	635
	94年12月

	
	2
	新竹地院(p.16,36,53)
	1,270
	93年10月

	
	1
	苗栗地院(p.16,37,53)
	635
	94年9月

	
	1
	台中地院(p.16,37,52)
	635
	92年5月

	
	1
	彰化地院(p.20,42,59)
	635
	93年10月

	
	1
	台東地院(p.14,35,51)
	635
	94年5月

	
	1
	宜蘭地院(p.20,41,57)
	635
	93年10月

	
	1
	基隆地院(p.18,39,55)
	635
	94年10月

	公務轎車
	1
	法官學院(p.14,23,37)
	635
	90年3月

	特種車輛
	1
	苗栗地院(p.16,37,53)
【登山勘驗車】
	998
	94年11月

	公務用
機車
	3
	台南高分院(p.13,27,41)
	189
	95年3月

	
	1
	花蓮高分院(p.13,28,43)
	63
	94年12月

	
	1
	台中地院(p.16,37,52)
	63
	90年6月

	
	2
	雲林地院(p.16,37,53)
	126
	88年12月

	
	3
	台南地院(p.18,40,56)
	189
	91年10月

	
	1
	高雄少家法院(p.13,30,45)
	63
	90年7月、

	
	1
	高雄少家法院(p.13,30,45)
	63
	90年12月

	(新購)
公務轎車
	1
	高雄地院(p.16,35,51)
	635
	

	合計
	49
	
	41,269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蔡其昌　　謝國樑

2、

機關﹙單位﹚名稱：司法院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

工作計畫名稱：一般行政　預算金額：998,565千元　頁次：【P.31】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基本行政工作維持─特別費　預算金額2,190千元　頁次【P.42】

提案
擬減列數：133千元

說明：

日前司法院副院長，於大法官會議合議作成第732號解釋後，又突然逕自對媒體放話、以副院長名義投書，強調釋字732原因案件美河市案，在20多年前北市府以「機廠用地」而非毗鄰地徵收，美河市的情況跟大法官認為有問題的法令，其實沒有關聯，不在732違憲宣告範圍內。

然我國大法官解釋乃合議制，若真依副院長之理由「因為媒體都寫錯了，所以我要出來澄清」，現行亦有機制可循，如授權大法官書記處處長說明、發新聞稿、大法官合議補充等，均為可行之道。又倘若蘇大法官係以「個人」身份表述，現行制度也有協同或不同意見書機制可供表述，其事後放話之內容，卻又並未寫在協同意見書中。

按《法官倫理規範》第17條第1項：「法官對於繫屬中或即將繫屬之案件，不得公開發表可能影響裁判或程序公正之言論。但依合理之預期，不足以影響裁判或程序公正，或本於職務上所必要之公開解說者，不在此限。」大法官既為《法官法》明定之法官，本應遵守法官倫理規範。

蘇副院長日前種種捨棄現有機制不為、逕自對外放話，甚或以「司法行政」副首長身分投書之言行，已有違法官倫理、涉及干涉審判，嚴重影響司法信譽，踐踏既有法制。又無論再審法院所為裁定是否與其發言見解不同，已在發言當下使一般大眾對原因案件後續再審能否開啟已有預期，陷基層法官於不義，破壞司法公正性及人民對司法之信賴，實有負國民付託其擔任司法院副院長之職責。爰刪減司法院「一般行政」項下「副院長特別費」四分之一，共133千元。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蔡其昌　　謝國樑
3、

機關（單位）名稱：司法院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

工作計畫名稱：一般行政　預算金額：998,565千元　頁次：【P.31】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國外旅費　預算金額：5,008千元　頁次：【P.45,86】

提案
擬減列數：443千元

說明：

司法院105年度編列預算，副院長率員擬前往考察德國憲法裁判及終審大法庭制度，惟上開行程，司法院副院長歷年本就相同地區、相同議題數次前往考察。然司法院提出、現於本院審查之《大法官審理案件法》及《法院組織法》之修法方向，恰與德國制度相反，該國憲法訴願及終審大法庭的制度核心，均為司法院揚棄。

前幾年考察結束後，司法院於法案協商時，從未變更其「不予採納」的立場，也無法提出有力論述說服支持上開制度之委員，僅以模糊的「民情不同」四字，概括拒絕採納該國制度核心。

司法院於105年度復就相同原因編列預算，然並未提出再次前往考察的具體理由、目標、我國擬吸取之經驗等，以過往經驗來看，此次考察成果對於我國相關法制建立之幫助，恐與過去一樣有限。考察交流既與修法關連不大，亦無必要。

司法院副院長甚於日前對釋字732號及其原因案件美河市徵收案，於大法官會議合議作成解釋後，又逕自對媒體放話、投書談論個案，內容又不在大法官解釋或其意見書範圍內，言行違反法官倫理、嚴重影響司法信譽，同時踐踏既有釋憲法制及相關發言機制。以此「心中已有既定立場」的態度進行考察，恐難生實效。

爰刪減司法院「一般行政」經費「國外旅費」中<2>副院長率員赴德國考察聯邦憲法裁判、終審法院大法庭、邦法院等重要司法革新事項經費443千元。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蔡其昌　　謝國樑

4、

機關（單位）名稱：司法院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

工作計畫名稱：大法官議事業務　預算金額：5,171千元　頁次：【P.31,48】

提案
擬凍結數：1,293千元

說明：

查司法院大法官網站原設有「待審案件查詢」網頁，列出即將排上議程討論之聲請案件，使聲請人有查詢案件何時會被大法官討論到的管道。然此查詢網頁卻於數月前無預警完全關閉，司法院或大法官書記處也從未說明原因。

按司法院版《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草案之一大重點為「審理程序法庭化、透明化」，而又賴浩敏院長上任時也標榜「施政要透明」。如今司法院卻關閉受理網頁、連「是否排上議程」的查詢措施都取消，恰與司法院所標榜的改革方向背道而馳。

此舉造成職司「憲法解釋」高位的大法官釋憲實務，甚至比任何法院還不透明的情形。也使現行制度下近幾完全不透明的釋憲實務（其中一絲透明為開庭次數寥寥可數的憲法法庭言詞辯論）雪上加霜。

雖然《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刻正於本院審議中，然修法通過前，司法院若有心將釋憲實務朝透明、公開方向推進，在不修正法律的前提下，亦能以司法行政方式進行改革。司法院屢次以「立法院尚未審議完竣」為由，拒絕讓人民窺見大法官審理案件之實務運作，實係推諉塞責。

爰凍結司法院105年度預算「大法官議事業務」經費四分之一，共1,293千元，直至司法院將原有之「待審案件查詢」網頁重新公開，並於《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修正通過前，採取現行可為之「透明化、公開化」措施，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及提案委員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蔡其昌　　謝國樑

5、

機關（單位）名稱：司法院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

（單位預算書「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各項費用彙計表」）

工作計畫名稱：刑事審判業務　預算金額：31,239千元　頁次：【P.31】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辦理刑事行政及法案研修─人民觀審制度推動經費

預算金額：28,000千元　頁次：【P.50】

提案
擬減列數：700萬元

擬凍結數：1,050萬元

說明：

鑒於社會各界對於國民參與審判制度仍有不同意見，包含陪審、參審及觀審等在內之法案仍在審議中，尚無採行何種制度之定見。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自101年起至103年度預算審查，均做成決議要求司法院採取起訴狀一本之刑事訴訟法，並應增加模擬審判之制度類型、場次及地域。
惟司法院擴大辦理成效極其有限，增加模擬法院經費、人力均不足，卻又違背104年度預算審查時，本院通過之「人民觀審宣傳經費不得超過700萬」決議，於104年度花費超過766萬（佔總經費27%），向媒體、大型LED看板等租用廣告時段經費（包括：戶外廣告30日─士林劍潭商圈LED戶外大型電視牆、北捷+高捷LED電視聯播、台北捷運燈箱、區間車車廂內廣告、觀審英雄LED電視牆組合、大樓電梯貼廣告+電視廣告連播、公車外車體廣告；網路廣告14日─Yahoo、Pchome、HiNet、中時電子報、蘋果日報、Google、Facebook、Blog-UrlAD部落格聯播網；報紙廣告7日─蘋果日報、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聯合晚報、爽報、Upaper……等）。花費明顯不均，實係藐視國會、僅重宣傳而非實質模擬。其宣導方式也僅有播放廣告，並未嘗試與人民實質溝通、吸取意見，宣傳經費運用顯有浪費。

	司法院104年「人民參與審判」政策宣導廣告一覽表
（資料來源：司法院網站）

	日期
	託播對象
	總金額（千元）

	104/5/18/~104/5/31
	廣播─中廣新聞網、上班通勤組合（12台）、ICRT、好事聯播網、客家鄉親聯盟（4台）、新鄉親聯盟（10台輪播）
	821.5

	104/5/15~104/5/21
	報紙─蘋果日報、自由時報、中國時報、聯合報、聯合晚報、爽報、Upaper
	1,163

	104/5/21~104/5/28
	雜誌─壹週刊B本（娛樂）、商業周刊、天下雜誌
	380

	104/5/18/~104/6/1
	網路─Yahoo、Pchome、HiNet、中時電子報、蘋果日報、Google、Facebook、Blog-UrlAD部落格聯播網
	990.915

	104/5/20~104/6/21
	戶外─士林劍潭商圈LED戶外大型電視牆、北捷+高捷LED電視聯播、台北捷運燈箱、區間車車廂內廣告、觀審英雄LED電視牆組合、大樓電梯貼廣告+電視廣告連播、公車外車體廣告
	2,514.785

	104/5/20~104/5/26
	電視─民視交通台、緯來家族
	0（加值回饋）

	104/5/23~104/5/28
	平面消息稿─聯合晚報、中國時報、蘋果日報、周刊王、自由時報、Upaper
	0（加值回饋）

	104/5/18~104/5/31
	廣播─好事聯播網
	0（加值回饋）

	104/5/20~104/6/4
	網路─好事聯播網Banner、民視官網首頁黃金文字、民視會員電子報、民視新聞網Banner
	0（加值回饋）

	104/5/20/~104/6/21
	戶外─公車車廂內海報、精選商圈戶外電視牆
	0（加值回饋）

	104/6/1~104/6/30
	雜誌─遠見雜誌、VOGUE國際中文版、一手車訊
	259

	104/6/15起
	戶外─加油站面紙盒
	302.8

	104/6/11起
	戶外─觀審全民英雄人型立牌
	0（加值回饋）

	104/7/31
	報紙─蘋果日報
	240

	104/7/17~104/7/27
	網路─Youtube 影音廣告
	990

	總計
	766萬2千元


甚者，對於國民參與審判之核心及相關配套程序（如起訴狀一本主義之刑事訴訟法、相關訴訟法則、預期可能需法律扶助機制介入之案件量評估等）亦付之闕如，如已在立法院由吳宜臻委員提案之起訴狀一本主義之刑事訴訟法修正草案，司法院始終不提出修正版本，全國性實證研究也流於形式。

爰刪減司法院104年度預算刑事審判行政項下辦理刑事行政及法案研修經費之「人民觀審制度推動經費」700萬元，並凍結其餘二分之一共1,050萬元，直至司法院達成下列三項目標：

1.提出《人民參與審判準備條例草案》（內容至少需包含陪審及參審制之模擬計畫、場次、相應修正之刑事訴訟法及相關、獨立之評估委員會如何運作、是否委由公正人士組成委員會妥適評估，據以提出總結評估意見，向國會報告，作為本院未來決定人民參與審判制度之基礎等）；

2.至少有一半以上之模擬審判場次需由民間主導、司法院配合辦理；

3.人民觀審宣傳經費不得超過500萬，

並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及提案委員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蔡其昌　　吳宜臻

主席：本日會議酌延至司法院預算處理完畢。

繼續宣讀。
6、

機關﹙單位﹚名稱：司法院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

（單位預算書「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各項費用彙計表」）

工作計畫名稱：少年及家事審判行政

預算金額：25,166千元

預算書頁次：32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捐助民間機構及團體經費

預算金額：23,366千元

預算書頁次：52

提案
擬減列數：

擬凍結數：5,840千元

說明：

全國各法院家事服務中心自2013年陸續掛牌，2014年正式運作至今近兩年，雖於2015年初修改〈司法院辦理補（捐）助駐法院家事服務中心辦法〉（下稱補助辦法），惟編列之2千餘萬，至今發放金額尚不及四分之一，顯示補助仍僅是紙上數字，無法確實化為服務資源；另外，多數家事服務中心亦反映硬體空間設備缺乏，難以提供當事人會談、會面，或提供未成年子女於訴訟進行時之托育場所，以致〈補助辦法〉中所列之「家事事件專案服務」事實上無法提供。

實則過去司法體系及法院環境並未考量家事事件之特性及需求，均需透過一再與實務經驗對話，持續調整既有軟硬體之制度設計、思維，方能符合家事案件當事人之需求。綜上所述，爰凍結司法院105年度「少年及家事審判行政─捐助民間機構及團體經費」之四分之一，待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會同司法院會計處與承辦家事服務中心之各民間團體會談，針對各地家事服務中心之運作進行調查，研擬補助辦法之修正，建立各家事服務中心之意見蒐集及處理機制，並以書面向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與提案委員報告說明，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蔡其昌　　謝國樑

7、

機關﹙單位﹚名稱：司法院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

（單位預算書「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各項費用彙計表」）

工作計畫名稱：司法業務規劃研考

預算金額：13,782千元

預算書頁次：32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辦理研究改進司法制度業務

預算金額：11,688

預算書頁次：53

提案
擬減列數：

擬凍結數：1,170千元

說明：

我國人口組成日漸多元，司法通譯案件數亦逐年急遽攀升，尤以輸入勞力國如越南、印尼、泰國等，2014年有傳譯通譯之案件多為前年度之2至4倍不等，2015年1-7月之案件，亦已為前年度案件之3-7倍，惟法院特約通譯人數並未顯著增加，造成「案多人少」之情況。以越南語通譯為例，2015年度各法院之特約越南語通譯合計為47人，惟2015年1-7月之越南語通譯傳譯次數已達724次之多，通譯是否有足夠時間了解案情，以確認轉譯無誤？於案件有「應迴避」之情形，如移工之仲介、承辦案件之外事警察，是否能及時尋得替代人力？過去既存之問題於人力吃緊之時，勢必更加凸顯。

為有效改善通譯人數遠低於案件之情形，爰凍結司法院105年度「司法業務規劃研考─辦理研究改進司法制度業務」經費十分之一（共1,170,000元），待司法院就通譯之工作情況進行全面調查，就是否有人力不足、通譯之品質如何、時間是否足夠、是否確實能夠探知通譯與當事人之關係並落實迴避相關規定，提出改善及招募人力之辦法以及具體時程、規劃，並提出書面報告於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與提案委員，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蔡其昌　　謝國樑

8、

機關﹙單位﹚名稱：司法院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

（單位預算書「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各項費用彙計表」）

工作計畫名稱：對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捐助

預算金額：1,167,100千元

預算書頁次：33

提案

擬減列數：

擬凍結數：10,000千元

說明：

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曾於100年通過決議：「法律扶助基金會對受家暴及性侵之婦女，應給予法律扶助，以落實照顧弱勢之基本宗旨」。

而以2014年1月至2015年4月離婚案件性別統計觀之，其中提起離婚之原告有55%為男性，顯見男性較易發動訴訟，又被告之女性中，近65%女性為中國籍或東南亞國家之外籍配偶，更見現行之家事實務中，女性及其子女面對婚姻家庭紛爭之弱勢處境。又，家事事件涉及未成年子女之利益，具有極高公共性，面對弱勢家庭之訴訟案件，法律扶助資源當能及時進入，負擔如程序監理人等等費用，確保未成年子女之訴訟利益。法律扶助基金會近年雖於法院家事服務中心設點提供法律諮詢服務，或是進行家事專科律師審查，均非以更積極之「家事法律中心」抑或如勞工或消費者債務案件以「家事扶助專案」處理。

綜上，為使生活面臨關係破裂，又須面對家事訴訟之當事人之訴訟權益得更完善之保障，爰凍結司法院105年度「對財團法人法律扶助基金會捐助」經費10,000千元，待司法院會同法律扶助基金會及民間團體研擬「家事扶助專案」或其他家事事件專業化具體扶助措施，向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及提案委員提出書面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蔡其昌　　吳宜臻

9、

機關﹙單位﹚名稱：司法院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

（單位預算書「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各項費用彙計表」）

（以下各項僅填寫擬提案部分）

工作計畫名稱：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

預算金額：230,540千元

預算書頁次：55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擴遷建辦公廳舍計畫（第一、二級）

預算金額：230,540千元

預算書頁次：55

提案
擬減列數：50,000千元

擬凍結數：

說明：

查司法院歷年規劃辦理擴遷建計畫之執行成效不彰，且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中，司法院主管之一般政務支出共編列1,905億元，較上年度增加111億元，其中新增新北司法園區分年土地購置計畫及華山行六司法園區用地有償撥用等經費便高達32.5億元，占比近三成。

又以司法院過去辦理擴遷計畫為例，99年至103年之擴遷建及土地購置計畫共11項，計有籌建智慧財產法院辦公廳室購地計畫、臺灣高等法院新建檔卷大樓暨法官職務宿舍計畫、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庭辦公大樓增建第三、四計畫及新建檔案大樓計畫等四項計畫，總經費19億元，於編列預算後，再辦理撤銷或終止計畫，造成預算資源閒置，顯見其浮濫編列預算，排擠其他重要施政預算資源分配；審計部甚至年年提出針對司法院主管之司法院機關化辦理擴遷建及土地購置之審核意見。

爰此，刪除司法院105年度預算案之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華山行六司法園區土地有償撥用及新興房屋建築計畫之50,000千元。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蔡其昌　　謝國樑

10、

機關﹙單位﹚名稱：最高法院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

工作計畫名稱：一般行政　預算金額：474,447千元　頁次：【P.12 】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基本行政工作維持　預算金額：12,270千元頁次：【P. 21】

提案
擬凍結數：4,090千元

說明：

最高法院於101年11月16日發布新聞稿，宣告「自101年12月起，對於刑事二審宣告死刑之案件，一律行言詞辯論，以示慎重。被告有無檢察官起訴之犯罪事實，及應如何科刑，均影響被告權益甚鉅。對於檢察官具體求處死刑的案件，由於關乎剝奪被告生命權，判決確定執行後將造成無法補救之後果，為使量刑更加精緻、妥適，審判長可以讓檢察官、被告辯護人就與量刑範圍有關的事項互為辯論，再由合議庭綜合全部辯論意旨，並且斟酌被害人家屬的意見，選擇最為妥當的宣告刑，達到罪刑相當的目的。」按死刑宣告是剝奪人民生命權的極刑，終審法院更應舉行言詞辯論，以示慎重，並彰顯司法對生命的尊重。

惟近4年來，最高法院進行之言詞辯論件數甚少，且自102年以降，有逐年大幅減少之趨勢。其中實際行準備程序或量刑調查程序者，更屈指可數。然準備及量刑調查程序甚為重要，乃言詞辯論不可或缺之前置程序，包括爭點整理、證據能力之有無、哪些證據應調查、調查之方法等，審檢辯三方應於上開程序中討論並達成共識。最高法院實施近4年言詞辯論，卻仍未就此有相關規則（即便是理應最慎重的死刑案件，也沒有言詞辯論規則）。空有言詞辯論，卻缺乏前置程序及相關審理規則，此種開庭僅徒具形式，並無太大意義。

為使最高法院更加重視本院立法規範之落實，最高法院應儘速建立相關審理規則（如：論罪與量刑辯論應如何分別進行、量刑辯論前之科刑調查事項應至少包含哪些、是否進行準備程序、被告聲請到庭是否准許之判斷標準、爭點整理之方法等。）

爰凍結最高法院105年度預算一般行政項下「基本行政工作維持」經費三分之一，共4,090千元，直至最高法院制訂相關法制及及程序，並具體落實死刑案件科刑調查、量刑言詞辯論，向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及提案委員報告落辦理情況，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蔡其昌　　謝國樑
11、

機關（單位）名稱：智慧財產權法院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

（單位預算書「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各項費用彙計表」）

（以下各項僅填寫擬提案部分）

工作計畫名稱：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

預算金額：3,005,363千元

預算書頁次：27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擴遷建辦公廳舍計畫

（第一、二級）

預算金額：3,005,363千元

預算書頁次：27

提案

擬減列數：1,000,000千元

擬凍結數：

說明：

查司法院歷年規劃辦理擴遷建計畫之執行成效不彰，且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中，司法院主管之一般政務支出共編列1,905億元，較上年度增加111億元，其中新增新北司法園區分年土地購置計畫及華山行六司法園區用地有償撥用等經費便高達32.5億元，占比近三成。

又以司法院過去辦理擴遷計畫為例，99年至103年之擴遷建及土地購置計畫共11項，計有籌建智慧財產法院辦公廳室購地計畫、臺灣高等法院新建檔卷大樓暨法官職務宿舍計畫、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庭辦公大樓增建第三、四計畫及新建檔案大樓計畫等四項計畫，總經費19億元，於編列預算後，再辦理撤銷或終止計畫，造成預算資源閒置，顯見其浮濫編列預算，排擠其他重要施政預算資源分配；審計部甚至年年提出針對司法院主管之司法院機關化辦理擴遷建及土地購置之審核意見。

有鑑於智慧財產法院辦公廳室購地計畫原計畫期程為95年至100年，總經費6億5千5百萬餘元，卻又於101年註銷原編預算保留之6億元；爰刪除105年智慧財產法院之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10億元。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蔡其昌　　吳宜臻

12、

機關（單位）名稱：臺灣高等法院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

（單位預算書「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各項費用彙計表」）

（以下各項僅填寫擬提案部分）

工作計畫名稱：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

預算金額：13,732千元

預算書頁次：33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第一、二級）

預算金額：13,732千元

預算書頁次：33

提案
擬減列數： 4,000千元

擬凍結數：

說明：

查司法院歷年規劃辦理擴遷建計畫之執行成效不彰，且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中，司法院主管之一般政務支出共編列1,905億元，較上年度增加111億元，其中新增新北司法園區分年土地購置計畫及華山行六司法園區用地有償撥用等經費便高達32.5億元，占比近三成。

又以司法院過去辦理擴遷計畫為例，99年至103年之擴遷建及土地購置計畫共11項，計有籌建智慧財產法院辦公廳室購地計畫、臺灣高等法院新建檔卷大樓暨法官職務宿舍計畫、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庭辦公大樓增建第三、四計畫及新建檔案大樓計畫等四項計畫，總經費19億元，於編列預算後，再辦理撤銷或終止計畫，造成預算資源閒置，顯見其浮濫編列預算，排擠其他重要施政預算資源分配；審計部甚至年年提出針對司法院主管之司法院機關化辦理擴遷建及土地購置之審核意見。爰此，刪除臺灣高等法院105年度預算案之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4,000千元。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蔡其昌　　謝國樑

13、

機關（單位）名稱：臺灣桃園地方法院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

（單位預算書「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各項費用彙計表」）

（以下各項僅填寫擬提案部分）

工作計畫名稱：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

預算金額：999,000千元

預算書頁次：39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擴遷建辦公廳舍計畫（第一、二級）

預算金額：999,000千元

預算書頁次：33

提案
擬減列數：500,000千元

擬凍結數：

說明：

查司法院歷年規劃辦理擴遷建計畫之執行成效不彰，且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中，司法院主管之一般政務支出共編列1,905億元，較上年度增加111億元，其中新增新北司法園區分年土地購置計畫及華山行六司法園區用地有償撥用等經費便高達32.5億元，占比近三成。

又以司法院過去辦理擴遷計畫為例，99年至103年之擴遷建及土地購置計畫共11項，計有籌建智慧財產法院辦公廳室購地計畫、臺灣高等法院新建檔卷大樓暨法官職務宿舍計畫、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庭辦公大樓增建第三、四計畫及新建檔案大樓計畫等四項計畫，總經費19億元，於編列預算後，再辦理撤銷或終止計畫，造成預算資源閒置，顯見其浮濫編列預算，排擠其他重要施政預算資源分配；審計部甚至年年提出針對司法院主管之司法院機關化辦理擴遷建及土地購置之審核意見。

又，臺灣桃園地方法院之擴遷建辦公室廳舍及檔證大樓新興房屋建築計畫原期程為97年至106年，卻又展延至108年，且其99年至103年度執行率僅45.73%。爰此，刪除臺灣桃園地方法院105年度預算案之擴遷建辦公室廳舍及檔證大樓新興房屋建築計畫5億元。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蔡其昌　　謝國樑

14、

機關（單位）名稱：臺灣彰化地方法院　　　單位：新臺幣千元

歲出

（單位預算書「歲出計畫提要及分支計畫概況表」、「各項費用彙計表」）

（以下各項僅填寫擬提案部分）

工作計畫名稱：司法機關擴遷建計畫

預算金額：242,749千元

預算書頁次：41

分支計畫及用途別科目：擴遷建辦公廳舍計畫（第一、二級）

預算金額：242,749千元

預算書頁次：41

提案
擬減列數： 50,000千元

擬凍結數：

說明：

查司法院歷年規劃辦理擴遷建計畫之執行成效不彰，且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中，司法院主管之一般政務支出共編列1,905億元，較上年度增加111億元，其中新增新北司法園區分年土地購置計畫及華山行六司法園區用地有償撥用等經費便高達32.5億元，占比近三成。

又以司法院過去辦理擴遷計畫為例，99年至103年之擴遷建及土地購置計畫共11項，計有籌建智慧財產法院辦公廳室購地計畫、臺灣高等法院新建檔卷大樓暨法官職務宿舍計畫、臺灣屏東地方法院民事庭辦公大樓增建第三、四計畫及新建檔案大樓計畫等四項計畫，總經費19億元，於編列預算後，再辦理撤銷或終止計畫，造成預算資源閒置，顯見其浮濫編列預算，排擠其他重要施政預算資源分配；審計部甚至年年提出針對司法院主管之司法院機關化辦理擴遷建及土地購置之審核意見。

又臺灣彰化地方法院之擴遷建辦公廳室工程計畫原期程為99年至103，經展延至105年；期間100年時年度執行率僅20.98%。爰此，刪除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05年度預算案擴遷建辦公廳室工程計畫5千萬元。

提案人：尤美女

連署人：蔡其昌　　謝國樑

A、決議：

司法院預算1041014-2

按民事調解制度意在使當事人自主和諧化解紛爭，以減省訴訟進行，但因法院辦理民事調解之績效不彰，司法院應積極推動與強化相關措施，並向本委員會提出相關改善專案報告，以期司法資源得以有效運用。

提案人：謝國樑

連署人：蔡其昌　　尤美女

B、決議：

司法院預算1041014-3

為增進民眾對司法之信賴及裁判品質，建請司法院應研議相關對策，其中對於提升法官多元任用之政策執行更宜積極研議，並請司法院就法官多元任用之政策向本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俾使爭取民眾更多認同，增進社會對司法裁判信賴感。

提案人：謝國樑

連署人：詹滿容　　蔡其昌　　尤美女

C、決議：

司法院預算1041014-1

按105年度司法院主管新增土地購置計畫等經費高達32億餘元，但近年每有發生購置土地閒置或註銷鉅額保留款之情事，司法院應就土地購置計畫再予審慎規劃及檢討改進，並向本委員會提出專案報告，除避免排擠該院其他業務執行預算外，也使相關計畫能更為透明、詳實。

提案人：謝國樑

連署人：詹滿容　　蔡其昌　　尤美女

主席：歲出部分提案皆已宣讀完畢，現在休息協商20分鐘，請司法院同仁於休息用餐時間與委員溝通。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關於歲入部分，並無委員提案。

請問各位，對歲入部分均照列，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有關歲出部分之提案，因協商無獲致任何結論，因此現在逐案進行討論。

進行第1案。

請問各位，對第1案有無異議？

呂委員學樟：第1案提議減列2,000萬，司法院在進行通案審查時，不是已經減過了嗎？

主席：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原本各機關提列的汽車是44輛、機車14輛，我們有訂定一項標準，就是必須確認確實不堪使用，而且年限也要符合規定，經過刪減的結果，我們只同意編列汽車36輛、機車12輛，另外橋頭地方法院明年9月1日即將成立，必須要有一輛首長的座車，所以我們司法院本身與各機關已經非常克制，汽車的使用年限要超過10年，而且車況不佳，確實不堪使用，我們還要求里程數必須超過12.5萬公里，機車的使用年限超過6年，里程數2萬公里，這樣才能編列，所有車輛都有依照規定編列，希望委員能夠支持。

呂委員學樟：你們這部分的總經費是4,126萬9,000元，如果減列……

林秘書長錦芳：如果減列2,000萬，業務上真的會受到影響，而且這還牽涉到安全，因為裡面有一些係屬勘驗車、警備車及用於提解人犯的特殊車輛，像勘驗車是有些法官前往現場查證、民事執行等工作所需，牽涉到安全性質，特別是提解人犯的特殊車輛，希望這部分能獲得委員支持。
呂委員學樟：尤委員，第1案是否改為凍結案？凍結十分之一，好嗎？

尤委員美女：現在是因為他們所提供的預算資料中沒有里程數，只有年限，所以他們如果能補送里程數資料的話……
林秘書長錦芳：那讓我們補送里程數的資料，好不好？因為我們真的是依照規定來編列的。

呂委員學樟：好吧，我們就凍結十分之一，報告後始得動支。

林秘書長錦芳：我們就補送里程數的資料給委員。

呂委員學樟：好，改凍結十分之一。

主席：第1案的協商結果，凍結十分之一。

進行第2案。

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第2案是副院長的特別費減列四分之一，關於這項法定數額能否請委員支持？因為副院長執行職務時，有其一定必須要使用的經費，例如學者來訪、社會上的應對，實在有其必要。

呂委員學樟：尤委員，這項數額只有十三萬多，是否就算了？

尤委員美女：那不然就凍結嘛!

呂委員學樟：凍結13萬嗎？算了啦!

尤委員美女：不是，真的是他的行為太離譜了。

林秘書長錦芳：那是另外一回事……

主席：本席也要針對第2案發言，針對第2案及稍後要討論的第3案，本席認為這是太有針對性的預算刪減，所以建議不要作成這樣的決議，本席強烈反對，尤其是因為這樣的作法，社會本身的氛圍，就具有爭議性，所以建議不要在討論預算中對個案具有針對性，否則就失去我們審查預算的基本原則。謝謝。

尤委員美女：我覺得我們應該發揮監督的力量，如果政府首長的言行已經嚴重破壞整個司法的公正性，在預算上也不能呈現出來的話，則可以用凍結的方式，請他前來報告如何改善。

呂委員學樟：凍結那13萬，沒意思。

尤委員美女：他的特別費就只有這些錢。

林秘書長錦芳：本來特別費就不是很多。

呂委員學樟：既然不是很多，十幾萬，算了！
尤委員美女：重點不在於金額的多寡，而是他這樣離譜的行徑，難道我們立法院所擁有的監督權就只有叫叫罵罵，這樣而已嗎？

主席：本席認為，就司法的公正性原本就有不同的觀點，大家都可以在公共的論壇進行討論，所以建議第2案是否撤案或保留？

呂委員學樟：不要凍啦，為了13萬特支費，大動干戈，沒意思，算了啦!

尤委員美女：我們原來說要刪掉四分之一，並沒有要全部把它刪掉，如果不能刪的話，那就凍結四分之一，等他提出檢討。

呂委員學樟：等他提出檢討報告後，再行動支？

尤委員美女：對。我想這茲事體大，黃世銘的案子因為夜奔總統府，我們知道這個程序是不正義的，所以今天副院長不能夜奔總統府，所以就透過記者會，透過寫文章的方式來表達他的心跡，這是一項非常錯誤的示範，所以他對此應該要有所警惕，否則的話，大家有樣學樣，日後司法院如何去規範所有的法官？一旦判決出來之後，要向某些人表達心跡就寫文章、開記者會，我不知道當這樣的例子一破之後，我不曉得整個司法院的倫理如何維繫？

主席：司法院對此有何補充？

林秘書長錦芳：這筆副院長的特別費我們希望不要刪減，畢竟身為司法院的副院長，在社會往來應對上，確實需要這筆費用來支應一定的用途，所以還是希望能維持這筆費用。

尤委員美女：可以不刪，但是要凍結，待他提出檢討報告後就予以回復。我想就這件事，他自己對整個社會應該有所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希望能夠不要刪除。

尤委員美女：好，不要刪除，我們就凍結四分之一，等他提出檢討報告後再行解凍。

呂委員學樟：好，凍結四分之一，讓他提出書面報告就好了。

主席：第2案協商結果，凍結四分之一，並向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報告。

進行第3案。

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第3案係刪減國外旅費中有關副院長率團前往德國考察經費44萬3千元，因為副院長出國考察題目雖然訂為「德國憲法裁判及終審大法庭制度」，其實同時都會連帶考察一些事務，就這2項議題，憲法的裁判，尤其是現在憲法訴願部分、憲法釋憲制度本身運作的情形、終審法院大法庭的運作，都是我們目前大法官審理案件法，還有法院組織法、最高行政法院組織法裡面所推出新的改革事項，實務運作上，以往並沒有考察到這部分，雖然同樣是前往德國考察，但就這兩項特定議題，本身並沒有比較深入的研究，所以副院長訂定這個題目，本身還是有他出國訪問的必要性，所以希望委員能予以支持，畢竟這對於大法官的釋憲制度跟終審法院統一法律見解有重大影響，希望委員能夠支持，免予刪減。

尤委員美女：因為副院長幾乎每年都前往德國去考察他們的憲法法庭……

林秘書長錦芳：他有到過德國，也有到其他的地方，因為德國可以借鏡的地方還滿多的。

尤委員美女：當然我們不反對我們的首長到國外去考察，把一些新的理念、新的觀念、新的作法帶回來國內，但現在問題在於我們民間團體一直要求所謂的憲法訴願，這部分德國也有，但是考察了老半天，你們回來的結果就是一句「民情不同」而已，然後礙難照辦，因此就變成考察了老半天，人家的精神、價值等好的東西都沒有帶回來，回來就只說因為民情不同，所以就不予採納。

林秘書長錦芳：我們去考察也同時了解其實務運作的困難在哪裡，這樣我們才能避免發生同樣的困難，所以人家的運作制度，好的當然很好，但是每一個制度都有其利弊，兩者之間如何評估是需要實際去看的，所以希望委員能夠支持。

主席：本席對此也要提出意見供大家參考，因為我們國家有一些重大的司法案件很需要國際的司法互助，無論是從APEC、OECD或是鄰邊的幾個國家，我們都了解國際交流的重要性，所以本席建議尤委員，這四十四萬多元是否就不要考慮再特別用針對性的方法作刪減？

尤委員美女：那一樣改成凍結。

呂委員學樟：不用啦，這四十幾萬是國外旅費的部分嗎？

林秘書長錦芳：對。

呂委員學樟：我們前往考察的憲法裁判及終審大法庭制度，原本就跟我們的制度不太一樣，我們當然可以前去參考其利弊得失，但並不是考察完之後就完全要照他的，這樣就不太對，因為國情不同、制度也不一樣。

尤委員美女：他已經去考察過好幾年了。

林秘書長錦芳：項目不一樣、內容也不同。

尤委員美女：但是每年寫的都一樣。

呂委員學樟：司法院要加油啦!

尤委員美女：除非你們能改進，明確說清楚你們今年要去考察什麼東西？哪些東西值得借鏡？否則你們去考察了那麼多次，內容都一樣，回來卻只告訴我們民情不同，既然民情不同，你還每年都去看，那是在看什麼？

林秘書長錦芳：項目不一樣，考察的議題不同。

尤委員美女：那就改成凍結，你們說清楚105年到底要去考察什麼樣的內容，就這部分提出報告。

林秘書長錦芳：我們再提出比較詳細的說明。

呂委員學樟：那就改成凍結，44萬3千元凍結的金額是多少？

尤委員美女：就是全部。

林秘書長錦芳：是不是可以少一點？

呂委員學樟：全部凍結就不能動了。

尤委員美女：所以就是等他提出報告，如果凍結一部分也不能出去，他就是需要這筆經費。

呂委員學樟：那就不要凍了，這是例行性的，將來他也不一定去到德國，有可能去別的地方也不一定。

尤委員美女：所以我才說他要去哪裡，就把它寫清楚啊！

呂委員學樟：那是他們行政裁量的問題，我覺得這部分預算就給他啦，如果沒意見，通過。

林秘書長錦芳：謝謝。

尤委員美女：改成主決議，請他們把今年要去考察不同的東西是什麼，提出一份書面報告。

呂委員學樟：我們作成一項主決議，要求他們把今年度要考察哪一個國家、地點、項目，知會本委員會跟所屬委員，好不好？

林秘書長錦芳：好。

主席：我們能否回到第2案？經過議事人員的建議，本席把方才的宣告再重新宣告一遍，第2案的協商結果：凍結四分之一，並向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呂委員學樟：「經同意後」4個字不用。

在場人員：那就提出書面報告……

呂委員學樟：是你在當立委，還是我們在當立委？搞不清楚狀況。請他們提出書面報告就好，如果要經我們同意，那我們還要開會同意嗎？如果我們沒有開會，那不是很麻煩嗎？所以就「向本會提出書面報告，始得動支」，這樣就好了。

主席：謝謝呂召委的指教，本席再重新宣告協商結果：第2案預算凍結四分之一，並向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繼續回到第3案，第3案的結論跟第2案一樣嗎？還是撤案或是改為主決議？

尤委員美女：改成主決議。

主席：好，改為主決議，司法院提出決議報告。

進行第4案。

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這部分我們回去後會進行內部討論。

呂委員學樟：這個案子已經溝通過了嗎？

尤委員美女：有溝通過。

呂委員學樟：既然已經溝通過，是否可以撤案？

尤委員美女：就照提案先予以凍結，然後請他們提出報告。大法官會議內部議事規範已施行二十多年，均未做修正，所以他們應該全面檢討相關子法。

林秘書長錦芳：這些子法就是卡在大法官審理案件法，該法完成審議後，就可以一次翻修多個子法。

尤委員美女：大審法要完成審議尚須很久時間，且大審法通過後，相對的、應規定的子法是一回事，但是在這之前，屬於你們內部行政命令的部分可以先行修正啊！比如之前可以便民的現在說不行，之前可以查詢的現在也說不能查詢，難道過去便民是違法之舉所以現在要依法作為？還是說本來可以的便民現在改為不便民了？亦或是之前不官僚的現在卻官僚起來了？所以本席認為在大審法未通過前，你們可以針對行政措施方面能夠修正的部分先做修正，把你們已修正的部分提出來，我們就予以解凍。

林秘書長錦芳：好，但能否將凍結額度減少一點？改為凍結十分之一可以嗎？

尤委員美女：可以。

主席：經協商，第4案修正為凍結十分之一，向本會提出書面報告後始得動支。

現在進行第5案。

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這部份是有關人民參與審判的宣導費用。

呂委員學樟：之前審查預算時，這部份也提案凍結，直到去年10月3日才同意解凍，所以他們的案子到去年11月26日才簽准執行，也就是說他們的執行期程已經延後了，這中間是否有些誤解？

尤委員美女：現在審的是105年度預算，但審查104年度預算時已經做成「人民觀審宣傳經費不得超過700萬元」的決議，可是他們現在的經費已經超過766萬元了。

呂委員學樟：我們一方面箝制其經費，一方面又要求他們要增加試辦單位，這不是互相矛盾嗎？

尤委員美女：他們現在是到處弄一些電視牆做宣傳，這和我們要求他們試辦人民參與審判是不同的。

呂委員學樟：請刑事廳蔡廳長說明。

主席：請司法院刑事廳蔡廳長說明。

蔡廳長彩貞：主席、各位委員。去年做成的決議是要求104年度的宣傳費用不能超過一定的比例，這部分我們絕對有遵照辦理，現在委員提到的是有關網站上抓下來的數額，我必須針此做個說明。去年10月3日解凍後，我們才開始使用103年度編列的預算項目，所以一直到去年的11月26日才簽准執行，雖然執行期間用的是103年度的費用，也就是不在受貴院決議限制範圍內的費用，可是因為解凍時間太晚，故執行日期延伸到今年7月，至於大院要求我們104年度宣導費用應遵守一定的比例原則，這部分執行時確實是有遵守，104年度的宣導費用可以有500多萬元，但是我們只執行了90萬元，同時我們也審慎評估如何將每一分錢都用在刀口上，達到最大效益。現在從網路上抓下來的，雖然寫的是104年，但是是103年的預算，這個要先說明一下。

呂委員學樟：如果他們沒有超過那個數額，預算就給他們，好不好？

尤委員美女：刪減的部分我們就不刪了，但還是要凍結，因為我們希望你們能加強模擬法庭那一塊，並增加模擬法院。

呂委員學樟：現在模擬法院增加幾個？

蔡廳長彩貞：關於模擬法庭，101年司法院舉辦8場，102年是6場，103年是9場，今年（104年）到9月已經做了三十幾場，到今年年底就會破50場，與剛起步的101年、102年相較，我們在103年、104年做的場數非常多，而每一場的主題，101年的8場，我們是提出觀審的試行條例，依照我們原來立法的內容來做個評估，102年的6場全部都是遵照貴院的決議去做參審的模擬法庭，103年的9場是6場參審、3場觀審，觀審只有參審的二分之一，104年還是參審較多，參審8場、觀審6場，我們也從善如流去做1場陪審，我們做這樣的強化就是依照貴院的要求，逐步從2家法院到4家法院然後到6家法院，而且今年也有鼓勵所有法官，既然我們覺得人民參與審判是一條應該要走的路，所以每個法官在他們行有餘力的時候都可以自願辦理，今年我們已經自動擴充到10家，依照我們的既定計畫，到今年年底可以達到將近50場，所以不只是增加，增加的速度也非常快，相信我們這樣的表現應該能合乎尤委員對我們的要求。

呂委員學樟：應該是10個法院，不是10家，既然他們講得這麼清楚，預算就給他們。

尤委員美女：我們不刪減預算，但是要凍結，最主要是希望你們能達成3項目標，一個是你們要去修改刑事訴訟法，另外一個是要由公正人士所組成的委員會去做評估……

呂委員學樟：我們趕快通過人民參與審判準備條例，他們就去執行即可，這個案子凍結十分之一好不好？

蔡廳長彩貞：若凍結十分之一，執行上還是有困難，不過我們願意全力來做。

呂委員學樟：我們都會保留送院會協商啦！那就凍結十分之一。

主席：第5案凍結十分之一。

進行第6案。

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第6案是凍結捐助民間機構及團體經費，也就是家事服務中心這部分的捐助經費，針對這部分，我們有修改補捐助的辦法，希望家事服務中心承辦這個業務的民間機構能多多來申請，所以我們希望這部分的預算不要凍結，因為這牽涉到民間機構要來……
呂委員學樟：若凍結這部分預算，那要如何監督人家？

尤委員美女：只是凍結而已，並沒有刪減預算。因為這部分編了兩千多萬卻只發出去、執行三百多萬……

呂委員學樟：既然要捐助人家……

林秘書長錦芳：家事服務中心也是依照委員會的決議裡面對於社工、督導編列相關人事費的原則來做，而且業務費、聯絡的志工之教育訓練等，在業務上是有必要的，對於家事服務中心的運作，這個確實是不錯的制度。

尤委員美女：那就凍結十分之一，請你們去改善，因為這裡面有一個補助辦法要修正，就是要鼓勵民間團體去承接更多案子，然後去協助他們。

林秘書長錦芳：好

主席：第6案凍結十分之一。

進行第7案。

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關於特約通譯的部分，我們在合格的特約通譯人選上花了很多心力，提案裡面有舉例越南的通譯是47人，2015年1-7月傳譯次數達724次，通譯是否有足夠時間了解案情？其實我們有在注意這些問題，關於通譯的品質，我們在建置儲備人選時有注意到這部分，也有提升他們的訓練，在通譯錄取後也會有一個訓練。至於通譯迴避的部分，法官也都是依照規定，先調查有沒有不能令具結的情形，應該也可以避免違法情形發生。從統計數據來看，各個通譯在各個年度實際到庭傳譯的次數，目前應該是夠用的，我們也是盡力在改善通譯的品質，所以希望能夠不予凍結，以免影響業務的進行。

主席：第7案的提案人尤委員有無補充說明？現在休息5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繼續討論第7案，請問各位，有無其他意見？

尤委員美女：那就凍結二十分之一，最主要是要他們去改善。

主席：第7案凍結二十分之一。

進行第8案。

呂委員學樟：法扶基金會要不要說明一下？

主席：請法律扶助基金會陳秘書長說明。

陳秘書長為祥：主席、各位委員。有關家事服務的部分，誠如提案裡面所提，目前我們雖然有在家事服務中心裡面設點，也有開辦家事專科律師的派案，這裡面確實還有一些地方要整合，包括在家事服務中心裡面的社團所反映的問題，還有空間、通譯、其他界面的整合等，目前我們確實有在檢討，經檢討後發現應該是往強化家事服務中心裡面的法律扶助這一塊，但是這裡面也牽涉到跟院方的協商，所以我們會利用這個機會，在現有的服務基礎底下再來強化。本案是要凍結1,000萬，基本上，法扶的預算都是在給付律師的酬金，明年度因為法扶法大量放寬的關係，在預算使用上可能會比較緊迫，縱使沒有這個提案，我們也是在做，所以能不能在不凍結的狀況下來支持我們做這件事情？

呂委員學樟：是不是撤案？

尤委員美女：凍結500萬好了，最主要是希望你們儘快把它規劃出來、做出來。

呂委員學樟：同意就好，那就凍結500萬。

尤委員美女：倒數第二行「司法院會同法律扶助基金會」的前面加上「少家廳」。

陳秘書長為祥：如果可以請少家廳協助我們……

尤委員美女：因為這裡面跟家事服務中心會有關聯。

主席：第8案改為凍結500萬，並修正為「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

進行第9案。

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第9案是刪除華山行六土地園區的相關經費5,000萬，事實上，爭取華山園區這個土地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在寸土寸金的臺北，能夠獲得這個土地是很不容易的，大部分的土地是屬於國有財產，是無償撥用，但是有一小塊是屬於台鐵的部分，那部分必須是有償撥用，如果刪除這筆費用，勢必會影響整個土地撥用的期程，也會嚴重影響這項重大政策的執行，所以希望委員們能支持司法院這個百年企業的基礎工程建設、支持這樣的計畫，請不要刪除這筆費用，謝謝。

尤委員美女：可以不要刪，本案改為主決議，希望你們對於華山行六司法園區……

呂委員學樟：這個司法園區還包括北部少家法院……

林秘書長錦芳：那是新莊的部分，華山這部分是司法院和3個終審法院、資訊中心以及將來的商業法院。

呂委員學樟：這筆預算就給他們。

尤委員美女：沒有憲法法院？

林秘書長錦芳：有，憲法法院就是在司法院的大範圍之下，司法院有包括憲法法院。

呂委員學樟：預算就給他們啦！不然憲法法庭現在是違章建築，多難看！

尤委員美女：你說這裡面包括哪些？

林秘書長錦芳：司法院院本部當然就包括憲法法院，像職務法庭、法官評鑑委員會等全部都在裡面，還有最高法院、最高行政法院、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商業法院……

尤委員美女：所有法院全部都到那裡？

林秘書長錦芳：沒有，只有3個終審法院，還有一個商業法院……

尤委員美女：你說最高法院要過去，那現在最高法院那裡就不要了？

林秘書長錦芳：將來有些建物騰空之後，許多機關都爭著要用，所以一定會做最有效的運用。
尤委員美女：可是我覺得現在最高法院那裡是ok的啊！

林秘書長錦芳：因為委員沒有在裡面辦公，那裡真的實在是不ok啦！

尤委員美女：那一棟還是新的耶！

林秘書長錦芳：那裡真的設備不夠，而且也沒有大法庭場所，每位法官的辦公場所都小得不得了。

尤委員美女：這就牽涉到你們在規劃時有沒有10年或20年這種願景來設計，而不是只是把一棟房子蓋起來，當初我們一直希望你們能夠建一個像樣的憲法法院，如果屆時憲法法院也是在司法院本部裡面的一小間，那我覺得就完全失掉那個意義了。

林秘書長錦芳：不會。我可以跟各位保證，將來華山司法園區蓋起來之後，財政部期許我們做為臺北市的新地標，我們也是朝這樣的目標邁進。

呂委員學樟：這個案子就撤案？還是改為主決議？

尤委員美女：這部分總有一個規劃吧！

林秘書長錦芳：現在正在進行規劃。

呂委員學樟：那就不要刪了，改為主決議，請你們把規劃案送過來讓我們了解。

尤委員美女：本案就改為主決議，包括華山行六司法園區的規劃、你們如何規劃你們的價值、理想，以及這裡面有沒有符合所謂的綠建築……

林秘書長錦芳：有，一定是朝向綠建築……

尤委員美女：有沒有符合所謂的節能減碳、無障礙還有性別影響評估等，希望你們能提出這些內容的報告給我們。

林秘書長錦芳：好。

呂委員學樟：建築物的部分沒有性別影響評估……

主席：第9案改為主決議，請司法院提出決議文。

進行第10案。

主席：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第10案就是剛才呂召委提到的，新北司法園區在新莊，這部分包括北部少家法院與智慧財產法院。

尤委員美女：不是，第10案是講最高法院的言詞辯論。

林秘書長錦芳：我剛剛弄錯了。

呂委員學樟：那是第11案。

林秘書長錦芳：是不是可以請楊院長來說明？

主席：請最高法院楊院長說明。

楊院長鼎章：主席、各位委員。有關最高法院的言詞辯論規則，不管是民事或刑事的言詞辯論規則，我們已經請法官擬出草案，但是因為我們最近幾年有待整理統一的法律見解太多，雖然歷經這三年多召開一百二十幾次的民、刑庭會議，但是這一部分還沒有排上我們的民庭會議與刑庭會議，既然大院對於我們的言詞辯論規則這麼注意，我們會儘快提前將言詞辯論規則相關草案提民庭會議與刑庭會議去討論。因為草案已經擬出來了，我相信在未來很快的時間內，應該有一個結論出來，所以我們建議這個部分是不是不要再凍結？

尤委員美女：言詞辯論的規則裡面有包括科刑調查、量刑、言詞辯論這些嗎？

楊院長鼎章：言詞辯論規則請尊重最高法院的規則制定權，我們一定會將裡面相關的規定納進去，但是不要涉入有關指導具體個案審理的狀況，我們也不願意對審判核心事項給予做任何指導。

尤委員美女：我們改成主決議，你們是不是可以儘快提出言詞辯論規則？

楊院長鼎章：可以，因為草案已經有了。謝謝！

主席：第10案協商結果改為主決議，由司法院提出決議文。
討論第11案。

呂委員學樟：因為第11案跟第12案、第13案、第14案都是延續性的計畫，我剛剛也有提到，新北司法園區包括北部少家跟智財法院，在新北市的部分當時是向民間徵收土地，所以不可能無償撥給司法院，一定是有償的，如果刪減他們的預算，他們會沒有辦法執行。

尤委員美女：好，我不刪減，是不是一樣改成主決議？把他們規劃成……

呂委員學樟：就是併案改成一個主決議。

主席：協商結果第11至第14案併案處理成為主決議，並請司法院提出決議文。

討論第A案。

呂委員學樟：司法院有沒有意見？

主席：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這個是不是提出書面報告，把「專案」改成「書面」好不好？

主席：就是提出相關改善書面報告？

林秘書長錦芳：對。

呂委員學樟：書面報告。

主席：討論第B案。

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一樣，也是把「專案」改成「書面」，就是提出書面報告。

呂委員學樟：專案報告改成書面報告，這樣可以吧？

主席：同意通過。

呂委員學樟：就修正通過。

主席：討論第C案。

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C案也一樣，把「專案」改成「書面」。

主席：同樣的，把專案報告改為書面報告，倘無異議……

林秘書長錦芳：其實C案跟主決議那幾個一樣，是不是可以併在一起寫？

呂委員學樟：好。

主席：提案全部處理完畢，現在休息5分鐘。

休息
繼續開會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本席首先要向委員會說明的是，有關協商結論中決議第C案，目前大家已經獲得共識，就是併同委員提案第11案至第14案作成主決議案，現在就請議事人員宣讀協商結論。

協商結論：

一、第10案：

決議

最高法院應儘速研擬民事言詞辯論規則及刑事言詞辯論規則。

呂學樟　　詹滿容　　尤美女

二、第9案、第11案、第12案、第13案、第14案及第C案併案處理作成主決議案，內容如下：請司法院就華山行六園區、新北司法園區、台灣高等法院、台灣彰化地方法院、桃園地方法院遷建擴建計畫，提出綠建築、無障礙設施、性別影響評析書面報告。

呂學樟　　詹滿容　　尤美女

三、第3案：

司法院105年度編列預算，副院長率員擬前往考察德國憲法裁判及終審大法庭制度，惟上開行程，司法院副院長歷年本就相同地區、相同議題數次前往考察。然司法院提出、現於本院審查之《大法官審理案件法》及《法院組織法》之修法方向，恰與德國制度相反，該國憲法訴願及終審大法庭的制度核心，均為司法院揚棄。

前幾年考察結束後，司法院於法案協商時，從未變更其「不予採納」的立場，也無法提出有力論述說服支持上開制度之委員，僅以模糊的「民情不同」四字，概括拒絕採納該國制度核心。

司法院於105年度復就相同原因編列預算，然並未提出再次前往考察的具體理由、目標、我國擬吸取之經驗等，以過往經驗來看，此次考察成果對於我國相關法制建立之幫助，恐與過去一樣有限。考察交流既與修法關連不大，亦無必要。

司法院副院長甚於日前對釋字732號及其原因案件美河市徵收案，於大法官會議合議作成解釋後，又逕自對媒體放話、投書談論個案，內容又不在大法官解釋或其意見書範圍內，言行違反法官倫理、嚴重影響司法信譽，同時踐踏既有釋憲法制及相關發言機制。以此「心中已有既定立場」的態度進行考察，恐難生實效。

建請司法院就「一般行政」經費「國外旅費」中(2)副院長率員赴德國考察聯邦憲法裁判、終審法院大法庭、各法院等重要司法革新計畫，提出考察地點、項目異於歷次考察之新目標，預期對修法方向之助益之書面報告，並送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呂學樟　　詹滿容　　尤美女
主席：倘無異議，就照以上協商結論修正通過。

請司法院林秘書長說明。

林秘書長錦芳：主席、各位委員。剛才第3案主決議，前面這一段是委員的提案，不是主決議的內容，第3案主決議的內容是：『建請司法院就「一般行政……」……』這一段，請主席裁示。

主席：請問各位，對協商結果有無異議？主決議是不是由司法院提出的這個部分？

尤委員美女：主決議再唸一次。

主席：按照林秘書長的說明，修正如下：建請司法院就「一般行政」經費「國外旅費」中（2）副院長率員赴德國考察聯邦憲法裁判、終審法院大法庭、各邦法院等重要司法革新計畫，提出考察地點、項目異於歷次考察之新目標、預期對修法方向之助益之書面報告，並送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

呂學樟　　詹滿容　　尤美女

主席：第3案主決議，照以上修正通過。

第9案、第11案、第12案、第13案、第14案及第C案併案改為主決議部分，最後一句修正為，送「性別平等影響評估之書面報告」。

尤委員美女：「平等」2字拿掉，修正為「性別影響評估」。

主席：最後一句修正為「性別影響評估之書面報告」。

請問各位，對以上修正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我們把第5案協商結論唸一次，第5案說明部分最後一段修正如下：「為辦理人民參與審判模擬法庭活動，供評估制度成果，以探求最適於我國之人民參與審判制度，應研擬《人民參與審判準備條例草案》。並向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及提案委員報告經同意後，始得動支。

提案人：尤委員美女、蔡委員其昌、吳委員宜臻

請問各位，對以上修正有無異議？（無）無異議，修正通過。

報告委員會，委員的提案未涉及歲出預算的部分均照列。

中華民國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關於司法院所屬主管收支部分審查完竣，提報院會，院會討論前須交由黨團協商。
呂委員學樟所提書面質詢，列入紀錄、刊登公報，請相關機關以書面答復。

呂委員學樟書面意見：
一、柯P市府故意誤導釋字第732號解釋

1.日前司法院大法官會議做出釋字第732號認定「捷運徵收的毗鄰地如非作為交通用途，不應徵收，否則違憲」，柯P市府馬上大作文章，柯P的廉政委員鄭文龍說，大法官打臉法務部，認為美河市案違憲，而且要拿納稅人的錢來鉅額賠償，但是貴院蘇永欽副院長也公開講，美河市案所聲請釋憲的土地，蓋在捷運機廠用地上，也非毗鄰地，美河市不是釋憲案的標的，另案聲請釋憲的捷運萬隆站地主雖為毗鄰地，但確為作為交通用途，因此也不屬違憲範圍，所以美河市根本沒有違憲問題，也無法提出再審，但部分媒體及柯P市府用似是而非的說法，誤導大眾及輿論來攻訐政府、攻訐司法，現在有媒體、名嘴，甚至監委王美玉跳出來說，蘇副院長公開談論美河市案跟732號解釋的關係，是干預司法個案！

2.請教林秘書長，蘇副院長說美河市不是違憲標的，批評釋字732號的媒體報導內容「沒有一家是對的」、不能再審，這樣算是干預司法個案嗎？那以後司法院對外界的誤導、誤解甚至斷章取義，來作說明，都算是干預司法個案嗎？

二、量刑系統建置

1.過去本席在質詢時多次提到，法律是死的，人是活的，世界上沒有一部法律是十全十美毫無破綻跟漏洞的，所以法律只能依循著社會的變遷、進步與脈動來做調整跟修正；更何況法官是人，每個法官有著不同的家庭、學經歷或宗教信仰等背景，對於刑罰的裁量，有可能受到各自的人生、價值觀所左右，所以想法跟心證都不盡相同，所以在司法實務上運作的結果，不僅各地方法院法官的量刑標準不一，甚至同一地方法院各庭法官的量刑準據也不一致。

2.所以本席，認為司法院應該建置一套量刑的標準與系統，去年4月，本會在修正刑事妥速審判法的時候，作了一個附帶決議「為確保人權保障之落實及速審權遭受侵害之救濟，建請司法院應儘速完成量刑資訊系統供法官參考」，本席在明年度的司法院預算書裡並未看到有編列相關預算，請問秘書長，一年多過去了，這套量刑資訊系統建置完成了嗎？何時上線？

3.這套系統，除了徵詢法務機關及檢察官的意見之外，有沒有納入專家學者、婦女團體等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希望這套量刑系統提供的量刑基準，可以讓判決更公正，讓恐龍判決可以減少，甚至絕跡，好不好？

主席：本次會議到此結束，謝謝大家。現在散會。

散會（13時48分）


